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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塑料管道生产技术及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家大力推行“以塑代钢”的政

策，塑料给水管道已经逐步成为供水工程主要管材，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厂家

也参与到塑料给水管道的生产及制造当中。随着众多企业的参与，部分不合格的产品也

给工程使用带来了安全隐患，加上部分企业施工不规范、标准低，导致管道变形、破损、

渗漏等问题突出。本规程的编制，可以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0 年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

划（第一批）的通知》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

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1.总则；2.术语和符号；3.材料；4.管道系统设计；5.管道

工程施工；6.水压试验、冲洗与消毒；7.竣工验收。 

本规程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管理，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

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拥金路 1 号；邮政编码：650228）。 

本规程主编单位：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傲远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 

昆明理工大学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昆明分院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昆明市政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安装工程公司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市政总承包部 

云南省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 

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云南华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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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工程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云南城市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傲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科雨水利用系统有限公司 

重庆钟平逸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傲特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金管子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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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使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工程在设计、施工及验收中做到技术

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施工方便、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云南省新建、改建、扩建的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

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1.0.3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长期使用时输送的介质温度不超过 70℃，非长

期使用时输送的介质温度不超过 80℃。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的输送介质，

以生产生活用水为主，输送其它液态腐蚀性介质应满足聚乙烯塑料的耐腐蚀特性，管道对介

质的耐受性范围可由生产厂家提供。 

1.0.4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工程中采用的管材、管件和连接管道使用

的各种接头件等必须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要求，并具有相应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出厂

合格证明。 

1.0.5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执行本规

程的规定外，尚应执行国家和云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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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高密度聚乙烯(PE)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PE) mesh 

matrix plastic steel composite steady state pipeline 

经连续缠绕焊接成型的网状钢丝骨架与高密度聚乙烯（PE）热塑性树脂，以挤出方式

复合成型且外表面带有聚乙烯包覆层的管材。 

2.1.2 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件 steel skeleton polyethy-lene(PE)composite fittings 

以薄钢板冲孔后焊接成型的钢筒为增强骨架，与聚乙烯注塑复合制成的管件。包括电熔

套筒、各种角度弯头、三通和变径管件等。 

2.1.3 温度对压力折减系数  operating pressure derating coef-ficients for various operating 

temperatures 

管道在 20℃以上工作温度下连续使用时，其工作压力与在 20℃时工作压力相比的系数。 

2.1.4 电熔连接 electric-fusion connection 

将待连接的直管或管件插入电熔套筒承口中，通电加热使电熔套筒内表面和管材外表面

熔化并焊接在一起的连接方式。 

2.1.5  法兰连接 flange connection 

用螺栓紧固相邻管端上的法兰盘，压紧端面密封元件实现接头密封的连接方式。 

2.1.6 钢塑转换接头连接 polyethylene(PE)pipe to steel pipe transition fitting connection 

采用由工厂预制的用于聚乙烯管道与钢管连接的专用管件连接聚乙烯管道和钢管的连

接方法。 

2.1.7 聚乙烯焊制管件 polyethylene(PE)fitting from butt fusion 

从聚乙烯管材上切割管段，采用角焊机热熔对接焊制的管件。   

2.1.8 示踪装置 locating device 

安装在管道上方或周边，可在地面上通过专用设备探测到管道位置的装置。 

2.1.9 警示带（板）warning tape/plate 

提示地下有管道的标识带（板）。 

2.1.10  公称压力 nominal pressure 

管道输送 20℃水时可以长期使用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用符号 PN 表示。 

2.1.11 工作压力 working pressure 

管道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作用的管内壁上的最大持续工作压力（不包括水锤压力），

且工作压力与水锤压力之和应小于或等于管材的公称压力，用符号 Fwk 表示。 

2.1.12 公称外径 nominal outside diameter 

标识尺寸的数字，表示复合管的外径，采用整数，单位为毫米（mm）用符号 dn 表示。 

2.1.13 公称壁厚 nominal wall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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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管件壁厚的规定值，相当于任一点的最小壁厚，单位为毫米（mm）,用符号 e 表

示。 

 

2.2  符 号 

 

2.2.1 管道上的荷载 

Fwk——管道的工作压力标准值； 

Fwd，k——管道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Fcr，k——管壁截面环向失稳的临界压力； 

Ff——管道所受浮托力标准值； 

∑FGk——各项永久作用形成的抗浮作用标准值之和； 

Fsv，k——管顶处的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Fvk——管道内的真空压力标准值； 

MOP——管道的最大工作压力； 

P——试验压力； 

PN——管道的公称压力； 

qvk——地面作用传递至管顶的压力标准值； 

qsv，k——管顶单位面积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σp——管道内设计压力作用下，管壁环向拉应力设计值； 

σm——管道在外压力作用下，管壁最大的环向弯曲应力设计值。 

2.2.2 几何参数 

A——管壁环形截面积； 

B——管道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 

b1——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b2——有支撑要求时，管道一侧的支撑厚度； 

D0——管道计算直径； 

Di——管材的外径，i 为 1,2,3… 

dn——管材公称直径； 

di——管道内径； 

dn1——进水处大管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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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出水处小管外径; 

L——管道纵向自由端长度； 

�L——自由段管道由温差产生的纵向变形量； 

S——两管之间的设计净距； 

SDR——管材的标准尺寸比； 

t——管壁计算厚度； 

wd，max——管道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的最大长期竖向变形。 

2.2.3 计算参量和系数 

Gh——海澄-威廉系数； 

Df——管道的形状系数； 

DL——变形滞后效应系数； 

E——管道纵向弹性模量； 

Ed——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Ee——管侧冋填土在要求压实密度时的变形模量； 

En——沟槽两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 

Ep——管材的弹性模量； 

Epk——作用在支墩抗推力一侧的被动土压力合力标准值； 

Eαk——作用在支墩推力一侧的主动土压力合力标准值； 

Ffk——镇墩底部滑动平面上的摩擦阻力标准值； 

fm——管材弯曲强度设计值； 

fp——管材拉伸强度设计值； 

fa——经过深度修正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t——管道的温度对压力的折减系数； 

g——重力加速度； 

hy——管道沿程水头损失； 

hj——管道局部水头损失； 

hz——管道总水头损失； 

Ip——管壁纵向截面单位长度截面惯性矩； 

Kd——竖向压力作用下管道的竖向变形系数； 

Kf——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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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抗滑稳定性抗力系数； 

Kst——管壁截面环向稳定性抗力系数； 

n——管壁失稳时的褶皱波数； 

PT——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对支墩产生的推力； 

PT1——推力 PT在水平方向分力； 

PT2——推力 PT在垂直方向分力； 

p——镇墩作用在地基上的平均压力； 

pmin——支墩作用在地基上的最小压力； 

pmax——支墩作用在地基上的最大压力； 

qg——给水管段的设计流量； 

q——允许渗水量； 

Re——雷诺数； 

rc——管道的压力影响系数； 

SN——管道的刚度等级； 

T——水温； 

�t——管壁中心处，施工安装与运行使用中的最大温度差； 

v——管道内水流的平均流速； 

vP——管材的泊桑比； 

vs——管侧土体的泊桑比； 

�——管道当量粗糙度； 

λ——管道水力摩阻系数； 

ζ——管道局部阻力系数； 

ζ0——综合修正系数； 

α——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的线膨胀系数; 

α1、α2——与管中心处槽宽 Br和管材外径 D1 的比值有关的参数; 

αf——管材拉伸强度设计值与弯曲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γ——水的运动黏滞度； 

γc——管道的压力影响系数； 

γ0——管道的重要性系数； 

γG——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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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Q——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ψq——地面作用传递至管顶压力的准永久值系数； 

ψc——管道强度计算的荷载组合系数； 

η——管道压力计算调整系数； 

ηE——管材弹性模量的长期性能凋整系数。 

 

条文说明： 

2 术语和符号 

本章规定的术语是对本规程出现的、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参考有关标准规范和技术文

献给出了定义。 

本章规定的符号是在本规程出现的主要符号，按管道上的荷载、几何参数、计算参量和

系数分为 3 类，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给水排水管道结构设

计规范》GB50332、《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埋地塑料给水管道

工程技术规范》CJJ101 等标准规范和相关技术文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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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一般规定 

3.1.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所用的管材、管件、配件及相关材料

卫生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17219 的有关规定。 

3.1.2  管道系统中与管材连接的管件和橡胶密封圈等附配件应配套供应。 

3.2 质量要求 

3.2.1 管道系统中的管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给水用聚乙烯（PE）孔

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T/YNSX 8-2020 的有关规定。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3.2.1 的规定。 

表 3.2.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规格尺寸 

公 称 外

径（dn）

/mm 

平均外径

及极限偏

差/mm 

公

1.0  1.6  2.0  2.5  3.0 

公

75  75+1.0 0  —  —  9.0+1.5 0  9.0+1.5 0  9.0 +2.0 0 

90  90+1.0 0  —  —  9.0+1.5 0  9.0+1.5 0  9.0+2.0 0 

110  110+1.0 0  —  —  9.0+1.5 0  9.0+1.5 0  9.0+2.0 0 

125  125+1.0 0  —  9.0+1.5 0  9.0+1.5 0  9.0+2.0 0  9.0+2.0 0 

140  140+1.0 0  —  10.0+1.5 0  10.0+1.5 0  10.0+2.0 0  10.0+2.0 0 

160  160+1.5 0  —  12.0+1.5 0  12.0+1.5 0  12.0+2.0 0  12.5+2.0 0 

180  180+1.5 0  —  12.0+1.5 0  12.0+1.5 0  12.0+2.0 0  12.5+2.0 0 

200  200+1.5 0  —  12.0+1.5 0  12.0+1.5 0  12.0+2.0 0  12.5+2.0 0 

225  225+1.5 0  —  12.0+2.0 0  12.0+2.0 0  12.0+2.0 0  — 

250 
250+2.0 0  12.5+2.0 

0 
12.5+2.0 0 

12.5+2.0 0 
13.0+2.0 0  — 

280 
250+2.0 0  12.5+2.0 

0 
12.5+2.0 0 

12.5+2.0 0 
13.0+2.0 0   

315 
315+2.0 0  12.5+2.0 

0 
12.5+2.0 0 

12.5+2.0 0 
13.0+2.5 0  — 

355 
355+2.5 0  14.0+2.0 

0 
14.0+2.0 0 

14.5+2.0 0 
—  — 

400 
400+2.5 0  15.0+2.5 

0 
15.0+2.5 0 

15.5+2.5 0 
—  — 

450 
450+2.5 0  15.0+2.5 

0 
15.0+2.5 0 

15.5+2.5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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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500+2.5 0  15.5+2.5 

0 
15.5+2.5 0 

16.0+3.0 0 
—  — 

560 
560+3.0 0  15.5+3.0 

0 
16.0+3.0 0 

16.5+3.0 0 
  — 

630 
630+3.0 0  19.0+3.0 

0 
20.0+3.0 0 

 
—  — 

注

：表中壁厚为复合管生产后的原始壁厚。 注

 

3.2.2 物理机械性能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物理机械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 3.2.2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物理机械性能 

序    号  项    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1  受压开裂稳定性  表面无裂纹  见

2  纵向尺寸收缩率（110 ,保持 1h)/%  ≤0.4%  见

3  氧化诱导时间（200 )/min  ≥20  见

4 
短期静液压强

度试验 

温度：20 ，时间：

；
不破裂、不渗漏  见

 
温度：80 ，时间：

；

5  爆破强度试验  爆破压力≥公称压力×3  见

6 
耐候性试验 1) （复合管积累接受

≥3.5KMJ/m2 ) 

满足短期静液压强度试

验、氧化诱导时间的要求
见

耐候性试验仅适用于非黑色复合管。 

3.2.3 管道系统中采用的塑料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采用的管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工业用孔网

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HG/T 3707 的有关规定。 

3.3 设计计算参数 

3.3.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的弹性模量可按表 3.3.1 的规定取值。 

表 3.3.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的弹性模量 

管道名称  弹性模量（MPa）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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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温度对压力折减系数（ft）可按表 3.3.2 的规

定取值。  

表 3.3.2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温度对压力折减系数 

温度(t)/   0＜t≤20  20＜t≤30  30＜t≤40  40＜t≤50  50＜t≤60  60＜t≤70  70＜t≤80

公称压力

折减系数 
1.00  0.95  0.90  0.86  0.81  0.76  0.60 

 

3.3.3 管道的当量粗糙度、泊桑比、线膨胀系数可按表 3.3.3 的规定取值。 

表 3.3.3 管道的材料当量粗糙度、泊桑比、线膨胀系数 

 

3.4 运输与贮存 

3.4.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材、管件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不得抛、摔、滚、拖。当采用机械设备吊装时，应采用非

金属绳或带吊装。 

2 管材运输时应水平放置，采用非金属绳或带捆扎和固定，并应采取防止管口变形的

保护措施。堆放处不得有损伤管材的尖凸物，并应有防晒、防高温措施。 

3 管件运输时，应逐层叠放整齐、固定牢靠，并应有防雨淋措施。 

3.4.2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材、管件的贮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管件宜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库房或棚内，并远离热源；管材露天存放应有防晒

措施。 

2 管材、管件不得与油类或化学品混合存放，库区应有防火措施。 

3 管材应水平堆放在平整的支撑物或地面上，并应采取防止管口变形的保护措施。当

直管采用梯形堆放或两侧加支撑保护的矩形堆放时，堆放高度不宜大于 1.5m；当直管采用

分层货架存放时，每层货架高度不官大干 1m，堆放总高度不宜大于 3m。 

4 管件应成箱贮存存放在货架上或叠放在平整地面上；当成箱叠放时，堆放高度不宜

超过 1.5m。 

5 管材、管件存放时，应按不同规格尺寸和不同类型分别存放，并应遵守先进先出原

则。 

管道名称 
当量粗糙度

（mm） 
泊桑比 

线膨胀系数 

（m/(m• )）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

态管 
0.010  0.41  3.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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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材、管件不宜长期存放。管材从生产到使用

的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18 个月，管件从生产到使用的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24 个月。超过上述期

限，宜对管材、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重新进行抽样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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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道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还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给

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 和《建

筑给水塑料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T 98、《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01 的有

关规定。 

4.1.2  埋地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应按管土共同工作的模式进行内力

分析。 

4.1.3  管道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0 年，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4.1.4 埋地管道结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以可靠指标度量管

道结构的可靠度。除对管道验算整体稳定外，尚应采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4.1.5  管道不应采用刚性管基基础。对设有混凝土保护外壳结构的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

塑钢复合稳态管，混凝土保护结构应承担全部外荷载。 

4.1.6 管道系统设计内水压力不应大于管材最大工作压力。管道的最大工作压力应按下式

计算： 

              MOP=PN·ft                 (4.1.6) 

式中：MOP--管道的最大工作压力（MPa); 

PN—管道的公称压力（MPa); 

ft---管道的温度对压力的折减系数，应按表3.3.2的规定选取。 

4.1.7  管道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塑钢复合稳态管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Fwd,k≥0.9MPa             (4.1.7-1) 

Fwd,k=Fwk+0.5             (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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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高密度聚乙烯塑钢复合稳态管的压力等级可按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的 1.2 倍以上选

取。 

4.1.9 高密度聚乙烯塑钢复合稳态管管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给水用钢骨架聚乙烯塑料

复合管件》CJ/T124 的相关规定，管件的压力等级应与管道匹配。 

4.1.10   管道应有削减水锤的措施。 

4.1.11  高密度聚乙烯塑钢复合稳态管宜采用地埋式安装，当采用室外架空安装时，应采取

必要抗老化措施。 

4.1.12 架空敷设的管道，当运行温度或环境温度变动大于 35℃时，应考虑伸缩变形补偿设

计，并计算确定伸缩节（膨胀节）型号、间距及固定和滑动支架的形式。 

4.1.13 管道埋地敷设时，宜敷设在冰冻线以下；架空敷设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4.2 管道布置 

4.2.1  非临时用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应采用埋地、布置于室内、管廊等

敷设，不宜采用露天、架空敷设。若架空敷设、穿越铁路、高速公路、河道、穿越障碍物等

特殊情况应采取设置防护套管等相应的保护措施。套管应大于管道外径 200mm。套管内不

应有法兰接口，并尽量减少电热熔接口。如套管内有电热熔接口，应在安装穿越管道前对有

接口的穿越管道部分进行功能性试验，并办理隐蔽工程验收手续。 

4.2.2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埋地布置时，与其他工程管线的间距应满足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 的相关要求。布置于室内或管廊内，与其他工程管

线的间距应满足《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的相关要求。高密度聚乙烯孔网

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与热力管道间的距离，应在保证聚乙烯管道表面温度不超过 40℃的条

件下计算确定，但最小净距不应小于 1.50m。 

4.2.3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埋地敷设时，其最小允许弯曲半径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埋地敷设时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mm） 

公称外径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有接头）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无接头） 

75～140  80D   

200D 160～315  100D 

355～630  110D 

注：D 为管径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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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穿墙及楼板时应加套管，电熔接口不应布置于套管内。穿墙套管长度不得小于墙厚，

穿楼板套管应高出楼面 50mm，穿过屋面的管道应有防水肩及防雨帽。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空

隙应采用不可燃材料堵塞。 

4.2.5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可采用法兰连接、电熔连接、双承口管件连

接或热熔对接。与其他材料管道、管件、设备等连接时，可采用法兰连接或钢塑过渡管件接

头连接。埋地管道采用法兰连接时宜设置检查井，或安装在便于检修的位置。 

4.2.6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埋地敷设时，管顶覆土深度应考虑上部荷载、

地下水浮力等因素，确保管道安全，最小管道覆土厚度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人行道、绿地、水田、非机动车道下等情况不宜小于 0.80m，且应在冰冻线下

0.30m。 

2、在机动车道下，应根据上部负荷经计算确定，不宜小于 1.0m，且应在冰冻线下

0.30m。 

3、不能保证以上情况时，应设置保护管道的安全措施。 

4.2.7 管道轴向负荷超过表 4.2.7 规定的允许轴向拉力值时，应在弯头、三通等相应位置设

置混凝土止推墩。 

表 4.2.7 允许轴向拉力（KN） 

DN/mm  75  110  125  150 200 250 315 355 400  450  500  630

允许轴向拉力  23  29  36  43  58  72  86  100 115  130  145  160

 

4.2.8 管道架空敷设时，管道支架的最大间距应按表 4.2.8 确定。 

表 4.2.8 管道架空敷设支架的最大间距 

DN/mm  75～110 125～150  200～250  315～630 

支架最大间距

（m） 
3.0  3.5  4.0  5.0 

 

4.2.9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材及连接管件应采用相同品牌产品，连接

方式应采用可靠的法兰连接、电熔连接、双承口管件连接或热熔对接。 

4.3 管道水力计算 

4.3.1 埋地管道沿程水头损失必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hz = hy + hj      （4.3.1） 

式中：    hz——管道总水头损失(m)；  

hy——管道沿程水头损失(m)；  

hj——管道局部水头损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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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埋地管道沿程水头损失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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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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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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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 

 

式中：λ——管道水力摩阻系数；  

L——管段长度(m)；  

di——管道内径(m)；  

v——管道内水流的平均流速(m/s)；  

g——重力加速度(m/s2)，取 9.81m/s2；  

△ ——管道当量粗糙度(m)，可取 0.010×10-3m～0.013×10-3m；  

Re——雷诺数；  

γ——水的运动黏滞度(m2/s)；  

T——水温(℃) 

4.3.3  埋地管道局部水头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2g

ζv
h

2

j 
               

（4.3.3） 

当计算资料不足时，市政给水管网管道局部水头损失可按管网沿程水头损失的 

8％～12％计算：住宅小区给水管网管道局部水头损失可按管网沿程水头损失的 12％～

18％计算。 

4.3.4  建筑内管道的水力计算应满足《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4.3.5  建筑内冷水管道的单位长度沿程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85.187.485.1105i gjh qdC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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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冷水管单位长度沿程水头损失[kPa/m(100mm/m)]；  

Gh——海澄-威廉系数，可取 140；  

dj——管道的计算内径(m)；  

qg——给水管段的设计流量(m3/s)。  

4.3.6  建筑热水管道的单位长度沿程水头损失，应按冷水管的单位长度沿程水头损失的 

80％计算。  

4.3.7  建筑内管道系统的局部水头损失，宜根据管件的连接状况，按管道系统的沿程水头

损失的百分比取值，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管(配)件内径与管道内径相一致、管材与管件采用三通分水时，宜取沿程水头损

失的 25％～30％；  

2 当采用内径略小于管道内径，管件的插口插入管口内连接，采用三通分水时，宜取

沿程水头损失的 70％～80％。 

 

4.4 管道结构设计 

4.4.1 管道上的荷载作用分类、作用标准值、代表值和准永久值系数均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的有关规定。 

4.4.2 本规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可靠指标度量管道结构

的可靠度。除管道稳定验算外，均采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4.4.3 管道结构设计应计算下列两种极限状态: 

1）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对应于管道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管体或连接构件因材料强

度被超过而破坏；管道结构因过量变形而不能继续承载或丧失稳定(如横截面压屈等)；管

道结构作为刚体失去平衡(横向滑移、上浮等)。 

2）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应于管道结构符合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值；影

响正常使用的变形量限值；影响耐久性能的控制开裂或局部裂缝宽度限值等。 

4.4.4 在确定结构分析模型时，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按柔性管

计算，并按弹性体系计算内力，不考虑非弹性变形引起的内力重分布。 

4.4.5 管道在荷载作用下的管壁极限承载力强度应满足下式要求： 

 𝛾൫𝜓𝜎  𝛼𝛾𝜎൯  𝑓௧  𝑓       (4.4.5-1) 

  𝛼 ൌ 𝑓/𝑓                     (4.4.5-2) 

  𝛾 ൌ 1 െ 𝐹௪/3                  (4.4.5-3) 

式中：𝛾——管道的重要性系数，对于输水管道，当单线输水且无调蓄设施时应取

1.1，当双线输水时应取 1.0，对于给水配水管道应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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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𝜓——管道强度计算的荷载组合系数，取 0.9；  

 𝜎— —管道内设计压力作用下，管壁环向拉应力设计值； 

 𝛼— —管材拉伸强度设计值与弯曲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𝛾— —管道的压力影响系数；
 

  𝜎— —管道在外压力作用下，管壁最大的环向弯曲应力设计值 （MPa）； 

𝑓௧— —管道的温度对压力的折减系数，应按本规程表3.3.2的规定取值；
 

 𝑓— —管材拉伸强度设计值（MPa），参照聚乙烯（PE）管取值； 

𝑓— —管材弯曲强度设计值（MPa），参照聚乙烯（PE）管取值； 

4.4.6 管道内设计内水压力产生的管壁环向拉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𝜎 ൌ
ఊೂఎிೢ，ೖబ

ଶ௧
   (4.4.6-1) 

式中：γ୕——可变荷载分项系数，此处为管道内水压力分项系数，应取 1.4； 

   
       η— —管道压力调整系数，取0.8； 

                       D— —管道计算直径（mm），即管道外径减壁厚； 

          t——管道计算壁厚。 

4.4.7 管道在外压力作用下，管壁最大的环向弯曲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𝜎 ൌ
0.72𝐾ሺ𝛾ீ𝑞௦௩,  𝛾ொ𝑞௩ሻ𝐷ଵ

𝐴௦
             ሺ4.4.7 െ 1ሻ 

式中：𝐾—— 荷载系数，当管顶覆土深度𝐻௦൏𝐷ଵ时, 𝐾ൌ1.0；当𝐻௦  𝐷ଵ时，𝐾ൌ0.86； 

      𝐴௦——每延米管道管壁钢带的截面面积 ሺmm²／m ሻ； 

      𝐷ଵ——管道外径（mm）； 

  𝛾ீ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此处为管道顶覆土荷载分项系数，应取1.27； 

  𝛾ீ——可变荷载分项系数，此处为管道顶地面荷载分项系数，应取1.4； 

𝑞௦௩,——管顶单位面积竖向土压力标准值（N/mm²）； 

𝑞௩——地面车辆荷载或地面堆积荷载传至管顶单位面积上的竖向压力标准值（KN/

㎡）或地面堆积荷载的标准值。 

4.4.8 当管道公称直径不大于 630mm 时．管壁极限承载力强度计算中，可不考虑外压

荷载效应，管道在荷载作用下的管壁极限承载力强度计算公式简化为： 

 𝛾𝜓𝜎  𝑓௧  𝑓       (4.4.8-1) 

4.4.9 当管道埋设在地下水或地表水位以下时．应根据地下水水位和管道覆土条件验

算抗浮稳定性，并应符合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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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ಸೖ

ி
 𝐾     ሺ4.4.9-1ሻ 

式中：∑ 𝐹 ——各项永久作用形成的抗浮作用标准值之和（KN）； 

𝐹——管道所受浮托力标准值（KN）； 

𝐾——抗浮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1.1。 

4.4.10 管道应根据各项作用的不利组合，验算管壁截面的环向稳定性．验算时各项作

用均应取标准值，并应符合下式要求： 

𝐹,  𝐾௦௧ሺ𝐹௦௩,  𝑞௩  𝐹௩ሻ   (4.4.10-1) 

式中：𝐹,——管壁截面环向失稳的临界压力（𝑁/𝑚𝑚ଶ）； 

𝐾௦௧——管璧截面环向稳定性抗力系数，不应小于2.0； 

𝐹௦௩,——管顶处的竖向土压力标准值（𝑁/𝑚𝑚ଶ）； 

𝑞௩——地面作用传递至管顶的压力标准值（𝑁/𝑚𝑚ଶ）； 

𝐹௩——管道内的真空压力标准值（𝑁/𝑚𝑚ଶ）。 

4.4.11 管道管壁截面环向失稳的临界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𝐹, ൌ
ଶఎಶா൫మିଵ൯

ሺௌோିଵሻሺଵିఔ
మሻ

 ா

ଶሺమିଵሻሺଵାఔೞ
మሻ
   (4.4.11-1) 

式中：𝜂ா——管材弹性模量的长期性能调整系数，可取0.25； 

   𝐸——管材的弹性模量（MPa）； 

𝑛——管壁失稳时的褶皱波数，其取值应使管壁截面环向失稳的临界压力

（𝐹,）为最小值，并应为大于等于2.0的整数； 

𝑆𝐷𝑅——管材的标准尺寸比，即管材的公称直径与公称壁厚的比（经圆整）； 

𝜈——管材的泊桑比，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可取0.41； 

𝐸ௗ——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MPa）； 

𝜈௦——管侧土体的泊桑比。 

4.4.12 管道采用承插式接口时，敷设方向改变处或敷设坡比较陡处应采取抗推力措

施，并进行抗滑稳定及基底应力验算，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𝐸 െ 𝐸  𝐹  𝐾௦𝐹௪,     (4.4.12-1) 

𝑝  𝑓                        (4.4.12-2) 

𝑝  0                      (4.4.12-3) 

𝑝௫  1.2𝑓                   (4.4.12-4) 

式中：E୮୩——作用在镇墩抗推力一侧的被动土压力合力标准值ሺkN），可按朗肯土压

力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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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ୟ୩——作用在镇墩推力一侧的主动土压力合力标准值ሺkN），可按朗肯土压力

公式计算； 

F୩——镇墩底部滑动平面上的摩擦阻力标准值（KN），只计入永久作用形成

的摩擦阻力； 

Kୱ——抗滑稳定性抗力系数，应大于1.5； 

F୮୵,୩——在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作用下，管道承受的推力标准值（ kNሻ； 

p——镇墩作用在地基上的平均压力（KPa）； 

fୟ——经过深度修正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的规定采用； 

p୫୧୬——镇墩作用在地基上的最小压力（KPa）； 

p୫ୟ୶——镇墩作用在地基上的最大压力（KPa）； 

4.4.13 管道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的最大长期坚向变形应符合下式要求： 

𝜔ௗ,௫  0.05𝐷       (4.4.13-1) 

式中：𝜔ௗ,௫——管道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的最大长期竖向变形（mm）； 

𝐷——管道计算直径（mm），即管道外径减璧厚。 

4.4.14 管道在土压力和地面荷载作用下产生的最大长期坚向变形可按下式计算： 

𝜔ௗ,௫ ൌ
ಽ൫ ೞೡ,ೖାటೡೖ൯భ

଼ఎಶௌேା.ଵா
       (4.4.14-1) 

式中：𝐷——变形滞后效应系数，可取1.2～1.5； 

𝑞௦௩,——管顶单位面积竖向土压力标准值（kN/m2）； 

𝜓——地面作用传递至管顶压力的准永久值系数； 

𝑞௩——地面作用传递至管顶的压力标准值（kN/ m2）； 

𝐷ଵ——管材的外径（m）； 

𝐾ௗ——竖向压力作用下管道的竖向变形系数，应根据管底土弧基础的中心角按本

规程表4.4.6-2确定； 

𝜂ா——管材弹性模量的长期性能调整系数，取0.25； 

SN——管材的刚度等级（N/mm2）； 

𝐸ௗ——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MPa）。 

4.4.15 自由段管道由温差引起的纵向变形量Δ𝐿，可按下式计算： 

Δ𝐿 ൌ 𝛼 ∙ 𝐿 ∙ ∆𝑡       (4.4.15-1) 

式中：𝛼——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的线膨胀系数，取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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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ହ𝑚/൫𝑚 ∙ ℃൯ 

𝐿——管道纵向自由端长度（m）； 

∆𝑡——管壁中心处，施工安装与运行使用中的最大温度差（℃）。 

4.4.16 端部完全约束的管段由温度差引起的轴向推（拉）力，可按下式计算： 

𝐹 ൌ 𝛼 ∙ 𝐸 ∙ 𝐴 ∙ ∆𝑡      (4.4.16-1) 

式中：E——管道纵向弹性模量，可取4000MPa； 

A——管壁环形截面积； 

 

4.4.17 管道应采用中、粗砂铺垫的人工土弧基础。管底以下土弧基础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4.4.18 土弧基础设计和施工采用的土弧中心角度，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应在结构计算采用的土弧中心角的基础上增加 30°； 

2 人工土弧基础的支承角不宜小于 90°。 

4.4.19 管道的管周围回填土的压实系数，应按现行的《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50268）确定。 

 

 

4.5 管道附件和支墩 

4.5.1 当管道系统采用柔性连接时，在水平或垂直向转弯处、改变管径处及三通、四通、

端头和阀门处，应根据管道设计内水压力计算管道轴向推力。当轴向推力大于管道外部土体

的支承强度和管道纵向四周土体的摩擦力时，应设置止推墩。室内管道应在管道产生轴向推

力的部分设置牢固的固定支架。 

4.5.2 管道推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端头及正三通处推力 PT 可按下式计算： 

PT=0.785·dn
2·Fwd,k                         (4.5.2-1) 

式中：PT—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对支墩产生的推力（N）； 

  dn—管材公称直径（m）。 

2 管道水平方向弯头处推力（图 4.5.2-1）PT可按下式计算： 

PT=1.57·dn
2·Fwd，k·sin(α/2)       (4.5.2-2) 

3 管道水平方向三通处推力（图 4.5.2-2）PT可按下式计算： 

PT=0.785·dn
2·Fwd,k ·sinα         (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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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1 管道水平方向       图 4.5.2-2 管道水平方向 

弯头推力图                   三通推力图 

4 渐缩管轴向推力 PT可按下式计算： 

PT=0.785·（dn1
2-dn2

2）·Fwd,k                  (4.5.2-4) 

式中：dn1—进水处大管外径（m）； 

      dn2—出水处小管外径（m）。 

5 管道垂直方向上弯弯头及下弯弯头推力（图 4.5.2-3）PT，及其水平和垂直方向分力

PT1、PT2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PT=1.57·dn
2·Fwd，k·sin(α/2)       (4.5.2-5) 

PT1=PT·sin(α/2)           (4.5.2-6) 

PT2=PT·cos(α/2)           (4.5.2-7) 

式中：PT1—推力 PT在水平方向分力（N）； 

      PT2—推力 PT在垂直方向分力（N）。 

 

               

（a）上弯弯头              （b）下弯弯头 

4.5.3 柔性连接的管道敷设坡度大于 1：6 时，应浇筑混凝土防滑墩。防滑墩间距可按表

4.5.3 的规定采用。 

 

 

表 4.5.3 防滑墩间距 



 

 25

管道坡度 i (高：宽) 间   距 

1:6≤i≤1:5 每隔 4 根管子 

1:5≤i≤1:4 每隔 3 根管子 

1:4≤i≤1:3 每隔 2 根管子 

i≥1:3 每隔 1 根管子 

 

4.5.4 管道上设置的阀门、消火栓、排气阀等管道阀件，其重量不得由管道支承，应设置

固定墩。固定墩应有足够的体积和稳定性，并应有锚固装置固定附配件。 

4.5.5 敷设在管廊内的管道，应根据水温和环境温度变化情况，进行纵向变形量计算，并

用卡箍或支墩固定。当做伸缩变形补偿设计时，应分段进行补偿，每段不宜超过 100m，管

段内应设滑动支座，并以固定支座分隔。三通、弯头等部位宜采用固定支座固定。 

4.5.6 埋地管道在输送介质温度较高（≥50℃）时，宜设置止推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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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道工程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工程施工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有关规定。 

5.1.2  管道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地勘资料和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编制施工专项方案，并

应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实施。 

5.1.3  管道连接施工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5.1.4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材、管件进场应有产品合格证和质量检验报

告。管材标准长度为 6m、9m 和 12m，允许偏差为±0.2%。管材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3.2.1。

进场后应对进场材料进行随机抽样复检；随机抽样复检应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现场见证下

随机取样封存，送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材料复检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 有关规定。同一原料、配方和工艺情况下

生产的同一规格管材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 50t，同一批生产进场 30d 尚不足 50t，则以

30d 的产量为一批。抽样方案见表 5.1.4，抽样材料应按表 3.2.2 项目进行检测。 

5.1.4 抽样方案表 

批量范围/t 样本大小 n/根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25 2 0 1 

26～150 8 1 2 

151～280 13 2 2 

281～500 20 3 4 

 

5.1.5 施工现场材料堆放、管道安装用地、施工用电应满足工程施工需要。 

条文说明：本条对施工场地、用电做了规定。塑料管道施工进场前，应考虑具有管道堆

放空间，并且场地平整，并做好防晒防雨淋措施；对于电熔等管道配件应室内堆放；同时场

地应当满足热、电熔焊机等设备的用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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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管道连接前，应将管材沿管线方向排放在沟槽边。当采用承插连接时，插口插入方

向应与水流方向一致。 

5.1.7  管道系统的热熔对接、电熔连接前，应对管材和管件接合部位进行打磨、清洗，务

必保证接合部位干净。可对打磨部位采用套袋处理，防止二次污染。热熔对接、电熔连接宜

在沟边分段连接；承插式密封圈连接、法兰连接、钢塑转换接头连接，宜在沟底连接。 

5.1.8  管道连接时，应清理管道内杂物。每日完工和安装间断时，管口应采取临时封堵措

施。 

5.1.9  管道连接完成后，应检查接头质量。不合格时应返工，返工后应重新检查接头质量。 

5.1.10  管道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或雨期施工时，应采取降低水位或排水措施，并应及时

清除沟内积水。管道在漂浮状态下不得回填。 

5.1.11 管道系统应在管段覆土 ld～2d 后进行闭合连接。闭合连接时施工现场环境温度不宜

超过 20℃。 

5.2 沟槽开挖 

5.2.1  沟槽开挖与支护的施工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沟槽施工平面布置图及开挖断面图； 

2 沟槽形式、开挖方法及堆土要求； 

3 无支护沟槽的边坡要求；有支护沟槽的支撑形式、结构、支拆方法及安全措施； 

4 施工设备机具的型号、数量及作业要求； 

5 不良土质地段沟槽开挖时采取的护坡和防止沟槽坍塌的安全技术措施； 

6 施工安全、文明施工、沿线管线及构(建)筑物保护要求等。 

5.2.2 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1 单管敷设 

B＝D0＋2（b1＋b2）                          （5.2.2-1） 

式中  B——管道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mm)； 

      D0——管外径(mm)； 

      b1——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mm)，应符合表 5.2.2 规定； 

      b2——有支撑要求时，管道一侧的支撑厚度，可取 150～200mm； 

表 5.2.2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管道的外径 D0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b1 (mm) 

D0≤500  300

500＜D0≤630  400 

注：1 槽底需设排水沟时，b1 应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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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管道有现场施工的外防水层时，b1 宜取 800mm； 

3 采用机械回填管道侧面时，b1 需满足机械作业的宽度要求。 

4 双管同沟敷设： 

)(2 2121 bbSDDB                （5.2.2-2） 

式中：S——两管之间的设计净距（mm）； 

      D1、D2——两管的直径； 

      b1——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mm)，应符合表 5.2.2 规定； 

      b2——有支撑要求时，管道一侧的支撑厚度，可取 150～200mm。 

5.2.3 地质条件良好、土质均匀、地下水位低于沟槽底面高程，且开挖深度在 5m 以内、沟

槽不设支撑时，沟槽边坡最陡坡度应符合表 5.2.3 规定。 

表 5.2.3 深度在 5m 以内的沟槽边坡的最陡坡度 

土的类别 
边坡坡度(高：宽) 

坡顶无荷载  坡顶有静载  坡顶有动载 

中密的砂土  1﹕1.00  1﹕1.25  1﹕1.50 

中密的碎石类土(充填物为砂土)  1﹕0.75  1﹕1.00  1﹕1.25 

硬塑的粉土  1﹕0.67  1﹕O.75  1﹕1.00 

中密的碎石类土(充填物为黏性土) 1﹕0.50  1﹕O.67  1﹕0.75 

硬塑的粉质黏土、黏土  1﹕0.33  1﹕0.50  1﹕0.67 

老黄土  1﹕0.10  1﹕0.25  1﹕0.33 

软土(经井点降水后)  1﹕1.25  —  — 

5.2.4  沟槽每侧临时堆土或施加其它荷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影响建(构)筑物、各种管线和其它设施的安全； 

2 不得掩埋消火栓、管道闸阀、雨水口、测量标志以及各种地下管道的井盖，且不得妨

碍其正常使用； 

3 堆土距沟槽边缘不小于 0.8m，且高度不应超过 1.5m；沟槽边堆置土方不得超过设计

堆置高度。 

5.2.5  沟槽挖深较大时，应确定分层开挖的深度，并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工开挖沟槽的槽深超过 3m 时应分层开挖，每层的深度不超过 2m； 

2 人工开挖多层沟槽的层间留台宽度：放坡开槽时不应小于 0.8m，直槽时不应小于 0.5m，

安装井点设备时不应小于 1.5m； 

3 采用机械挖槽时，沟槽分层的深度按机械性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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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采用坡度板控制槽底高程和坡度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坡度板选用有一定刚度且不易变形的材料制作，其设置应牢固； 

2 对于平面上呈直线的管道，坡度板设置的间距不宜大于 15m；对于曲线管道，坡度板

间距应加密；井室位置、折点和变坡点处，应增设坡度板； 

3 坡度板距槽底的高度不宜大于 3m。 

5.2.7  沟槽的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沟槽的开挖断面应符合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的要求。槽底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机械

开挖时槽底预留 200～300mm 土层由人工开挖至设计高程，整平； 

2 槽底不得受水浸泡或受冻，槽底局部扰动或受水浸泡时，宜采用天然级配砂砾石或石

灰土回填；槽底扰动土层为湿陷性黄土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 

3 槽底土层为杂填土、腐蚀性土时，应全部挖除并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 

4 槽壁平顺，边坡坡度符合施工方案的规定； 

5 在沟槽边坡稳固后设置供施工人员上下沟槽的安全梯。 

5.2.8  采用撑板支撑应经计算确定撑板构件的规格尺寸，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木撑板构件规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撑板厚度不宜小于 50mm，长度不宜小于 4m； 

    2) 横梁或纵梁宜为方木，其断面不宜小于 150mm×150mm； 

    3) 横撑宜为圆木，其梢径不宜小于 100mm； 

2 撑板支撑的横梁、纵梁和横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根横梁或纵梁不得少于 2 根横撑； 

    2) 横撑的水平间距宜为 1.5～2.0m； 

    3) 横撑的垂直间距不宜大于 1.5m； 

    4) 横撑影响下管时，应有相应的替撑措施或采用其他有效的支撑结构； 

3 撑板支撑应随挖土及时安装； 

4 在软土或其他不稳定土层中采用横排撑板支撑时，开始支撑的沟槽开挖深度不得超过

1.0m；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每次交替的深度宜为 0.4～0.8m, 

5 横粱、纵梁和横撑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梁应水平，纵梁应垂直，且与撑板密贴，连接牢固； 

    2) 横撑应水平，与横梁或纵梁垂直，且支紧、牢固； 

    3) 采用横排撑板支撑，遇有柔性管道横穿沟槽时，管道下面的撑板上缘应紧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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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装；管道上面的撑板下缘距管道顶面不宜小于 100mm； 

4) 承托翻土板的横撑必须加固，翻土板的铺设应平整，与横撑的连接应牢固。 

5.2.9  采用钢板桩支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的规格尺寸经计算确定； 

2 通过计算确定钢板桩的入土深度和横撑的位置与断面； 

3 采用型钢作横梁时，横梁与钢板桩之间的缝应采用木板垫实，横梁、横撑与钢板桩连

接牢固。 

5.2.10  沟槽支撑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支撑应经常检查，发现支撑构件有弯曲、松动、移位或劈裂等迹象时，应及时处理；

雨期及春季解冻时期应加强检查； 

2 拆除支撑前，应对沟槽两侧的建筑物、构筑物和槽壁进行安全检查，并应制定拆除支

撑的作业要求和安全措施； 

3 施工人员应由安全梯上下沟槽，不得攀登支撑。 

5.2.11  拆除撑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的拆除应与回填土的填筑高度配合进行，且在拆除后应及时回填； 

2 对于设置排水沟的沟槽，应从两座相邻排水井的分水线向两端延伸拆除； 

3 对于多层支撑沟槽，应待下层回填完成后再拆除其上层槽的支撑； 

4 拆除单层密排撑板支撑时，应先回填至下层横撑底面，再拆除下层横撑，待回填至半

槽以上，再拆除上层横撑；一次拆除有危险时，宜采取替换拆撑法拆除支撑。 

5.2.12  拆除钢板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回填达到规定要求高度后，方可拔除钢板桩； 

2 钢板桩拔除后应及时回填桩孔； 

3 回填桩孔时应采取措施填实；采用砂灌回填时，非湿陷性黄土地区可冲水助沉；有地

面沉降控制要求时，宜采取边拔桩边注浆等措施。 

5.2.13 铺设柔性管道的沟槽，支撑的拆除应按设计要求进行。 

 

5.3 地基处理 

5.3.1  管道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管道天然地基的强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

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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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槽底局部超挖或发生扰动时，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超挖深度不超过 150mm 时，可用挖槽原土回填夯实，其压实度不应低于原地基土的

密实度； 

2 槽底地基土壤含水量较大，不适于压实时，应采取换填等有效措施。 

5.3.3  排水不良造成地基土扰动时，可按以下方法处理： 

1 扰动深度在 100mm 以内，宜填天然级配砂石或砂砾处理； 

2 扰动深度在 300mm 以内，但下部坚硬时，宜填卵石或块石，再用砾石填充空隙并找

平表面。 

5.3.4 设计要求换填时，应按要求清槽，并经检查合格；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或有关

规定。 

5.3.5  采用其他方法进行管道地基处理时，应满足国家有关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 

5.3.6 地基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一般土质，应在管底以下原状土地基上铺垫不小于 150mm 的中、粗砂基础层。 

2 对软土地基，当地基承载能力不满足设计要求或由于施工降水、超挖等原因，地基原

状土被扰动而影响地基承载能力时，应按设计要求对地基进行加固处理，达到规定的地基承

载能力后，再铺垫不小于 150mm 中、粗砂基础层。 

3 当沟槽底为岩石或坚硬物体时，铺垫中、粗砂基础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4 在地下水位较高、流动性较大的场地内，当遇管道周围土体可能发生细颗粒土流失的

情况时，应沿沟槽底部和两侧边坡上铺设土工布加以保护，且土工布单位面积质量不宜小于

250g/m2。 

5 在同一敷设区段内，当地基刚度相差较大时，应采用换填垫层或其他措施减少塑料给

水管道的差异沉降，垫层厚度应视场地条件确定，但不应小于 300mm。在地基处理完成后，

可设置伸缩补偿器。 

5.3.7 沟槽支护的撑板、钢板桩支撑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方式、支撑材料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方案。 

2 支护结构强度、刚度、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方案、施工记录。 

3 横撑不得妨碍下管和稳管； 

检查方法：观察。 

4 支撑构件安装应牢固、安全可靠，位置正确； 

检查方法：观察。 

5 支撑后，沟槽中心线每侧的净宽不应小于施工方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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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观察，用钢尺量测。 

6 钢板桩的轴线位移不得大于 50mm；垂直度不得大于 1.5％； 

检查方法：观察，用小线、垂球量测。 

5.4 管道连接 

5.4.1  管道连接前应按设计要求核对管材、管件及管道附件，并应在施工现场进行外观质

量检查。管道采用热熔或电熔连接时，应根据现场温度、湿度结合理论参数进行现场试验焊

接和检测，并对焊接数据和检测数据如实记录。经试验焊接检测合格后按试验焊接参数结合

理论参数计算出最佳焊接参数作为实际安装焊接参数。 

5.4.2  管道的常用连接方式为法兰连接、电熔连接、双承口管件连接或热熔对接。其它连

接方式在安全可靠性得到验证后，也可使用。 

5.4.3  管道系统的连接，应根据不同连接形式选用专用的连接工具，不得采用螺纹连接。

连接时，不得采用明火加热。 

5.4.4  管道连接时，管材的切割应采用专用割刀或切管工具，切割端面应平整并垂直于管

轴线。切割后，应封焊端面，不得使用端面未封焊的管材。 

5.4.5  管道连接的环境温度宜为-5℃～45℃。在环境温度低于-5℃或风力大于 5 级的条件

下进行连接操作时，应采取保温、防风措施，并应调整连接工艺；在炎热的夏季进行连接操

作时，应采取遮阳措施。 

5.4.6  当管材、管件存放处与施工现场环境温差较大时，连接前应将管材、管件在施工现

场放置一定时间，使其温度接近施工现场环境温度。 

5.4.7  管道系统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管件的连接应采用电熔连接、法兰连接、双承口管件连接或热熔对接等。管材

与金属管或金属附件连接，应采用法兰连接。 

2 不同级别和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差值大于 0.5g/10min （190℃，5kg）的高密度聚乙烯

管材、管件和管道附件，以及 SDR 不同的高密度聚乙烯管道系统连接时，应采用电熔连接。 

3 承插式密封圈连接仅适用于公称直径 90mm～315mm 高密度聚乙烯管道系统。承插

式管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给水用聚乙烯（PE）柔性承插式管件》QB/T 2892 的有关

规定，且管件承口部位应采取加强刚度措施，连接件应通过了系统适应性试验。 

5.4.8 承插式密封圈连接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前，应先检查橡胶圈是否配套完好，确认橡胶圈安放位置及插口应插入承口的深

度，插口端面与承口底部间应留出伸缩间隙，伸缩间隙的尺寸应由管材供应商提供，管材供

应商无明确要求的宜为 10mm。插口管端应加工倒角，倒角后坡口管壁厚度不应小于 0.5 倍

管壁厚，倒角宜为 15o。确认插入深度后应在插口外表面做出插入深度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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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时，应先将承口内表面和插口外表面清洁干净，将橡胶圈放入承口凹槽内，不得

扭曲。在承口内橡胶圈及插口外表面上应涂覆符合卫生要求的润滑剂，然后将承口、插口端

面的中心轴线对正，一次插入至深度标记处。 

3 公称直径不大于 200mm的管道,可采用人工直接插入；公称直径大于 200mm的管道，

应采用机械安装，可采用 2 台专用工具将管材拉动就位，接口合拢时，管材两侧的专用工具

应同步拉动。 

5.4.9  承插式密封圈连接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插入深度应符合要求，管材上插入深度标记应处在承口端面平面上。 

2 承口与插口端面的中心轴线应同心，偏差不应大于 1.0o。 

3 密封圈应正确就位，不得扭曲、外露和脱落；沿密封圈圆周各点与承口端面应等距，

其允许偏差应为±3mm。 

4 接口的插入端与承口环向间隙应均匀一致。 

5.4.10  热熔对接连接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管材或管件的规格，选用夹具，将连接件的连接端伸出夹具，自由长度不应小

于公称直径的 10%，移动夹具使连接件端面接触，并校直对应的待连接件，使其在同一轴线

上，错边不应大于壁厚的 10%。 

2 应将管材或管件的连接部位擦拭干净，并应铣削连接件端面，使其与轴线垂直；连续

切屑平均厚度不宜大于 0.2mm，切削前后的熔接面不得污染。 

3 连接件的端面应采用热熔对接连接设备加热，加热时间应符合设计要求或现场适用条

件要求。 

4 加热时间达到工艺要求后，应迅速撤出加热板，检查连接件加热面熔化的均匀性，不

得有损伤；并应迅速用均匀外力使连接面完全接触，直至形成均匀一致的对称翻边。 

5 在保压冷却期间不得移动连接件或在连接件上施加任何外力。 

6 热熔对接连接时，供电设备采用发电机时，发电机实际输出功率必须满足热熔焊接设

备功率要求，发电设备必须配置稳压设备。 

5.4.11  热熔对接连接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完成后，应对接头进行 100%的翻边对称性、接头对正性检验和不少于 10%的翻

边切除检验。 

2 翻边对称性检验的接头应具有沿管材整个圆周平滑对称的翻边，翻边最低处的深度

（A）不应低于管材表面（图 5.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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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头对正性检验的焊缝两侧紧邻翻边的外圆周的任何一处错边量（V）不应超过管材

壁厚的 10%(图 5.4.11-2)。 

 

图 5.4.11-1 翻达对称性示意             图 5.4.11-2 接头对正性示意  

4 翻边切除检验应使用专用工具，并应在不损伤管材和接头的情况下，切除外部的焊接

翻边(图 5.4.11-3），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翻边应是实心圆滑的，根部较宽（图 5.4.11-4）。 

2）翻边下侧不应有杂质、小孔、扭曲和损坏。 

 

图 5.4.11-3 翻边切除示意         图 5.4.11-4 合格实心翻边示意 

3）每隔 50mm 应进行 180°的背弯试验（图 5.3.11-5），且不应有开裂、裂缝，接缝处

不得露出熔合线。 

 

图 5.4.11-5 翻边背弯试验示意 

5.4.12  电熔承插连接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将连接部位擦拭干净，并应在插口端划出插入深度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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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管材不圆度影响安装时，应采用整圆工具进行整圆； 

3 应将刮除氧化层插口端插入承口内，至插入深度标线位置，并应检查尺寸配合情况； 

4 通电前，应校直两对应的连接件，使其在同一轴线上，并应采用专用工具固定接口部

位； 

5 通电电压、加热及冷却时间应符合设计要求或电熔管件供应商的要求； 

6 电熔连接冷却期间，不得移动连接件或在连接件上施加任何外力； 

7 电熔承插连接时，供电设备采用发电机时，发电机实际输出功率必须满足电熔承插连

接设备功率要求，发电设备必须配置稳压设备； 

5.4.13  电熔承插连接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熔管件端口处的管材周边应有明显刮皮痕迹和明显的插入长度标记。 

2 接缝处不应有熔融料溢出。 

3 电熔管件内电阻丝不应挤出（特殊结构设计的电熔管件除外）。 

4 电熔管件上观察孔中应能看到有少量熔融料溢出，但溢料不得呈流淌状。 

5.4.14  法兰连接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首先将法兰盘套入待连接的塑料法兰连接件的端部。 

2 两法兰盘上螺孔应对中，法兰面相互平行，螺栓孔与螺栓直径应配套，螺栓规格应一

致，螺母应在同一侧。 

3 紧固法兰盘上的螺栓应按对称顺序分次均匀紧固，螺栓拧紧后宜伸出螺母 1～3 丝扣。 

4 法兰盘、紧固件应采用钢质法兰盘且应经过防腐处理，并应达到原设计防腐要求。 

5 金属端与金属管连接应符合金属管连接要求。 

5.4.15 法兰连接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法兰接口的金属法兰盘应与管道同心，螺栓孔与螺栓直径应配套，螺栓应能自由穿入，

螺栓拧紧后宜伸出螺母 1～3 丝扣。 

2 法兰盘、紧固件应经防腐处理，并应符合原设计要求。 

3 当管道公称直径小于或等于 315mm 时，法兰中轴线与管道中轴线的允许偏差应为

±1mm；当管道公称直径大于 315mm 时，允许偏差应为±2mm。 

4 法兰面应相互平行，其允许偏差不应大于法兰盘外径 1.5%，且不应大于 2mm；螺孔

中心允许偏差不应大于孔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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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管道敷设 

5.5.1 管道应在沟底标高和管沟基础质量检查合格后,方可敷设。 

5.5.2 下管时，应采用非金属绳（带）捆扎和吊运，不得采用穿心吊装，且管道不得划伤、

扭曲或产生过大的拉伸和弯曲。 

5.5.3  接口工作坑应配合管道敷设进度及时开挖，开挖尺寸应满足操作人员和连接工具安

装作业空间的要求，并应便于检验人员检查。 

5.5.4  管道宜直线敷设。 

5.5.5  管道穿越铁路、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主干道时，宜设置金属或钢筋混凝土套管，且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套管伸出路基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套管内应清洁无毛刺。 

3 穿越的管道应采用刚性连接，经试压且验收合格后方可与套管外管道连接。 

4 严寒和寒冷地区穿越的管道应采取保温措施。 

5 稳管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5.5.6 管道安装的有关规定： 

1 管道系统安装中，其坐标、标高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5.6-1 的规定。 

2 管道水平纵横方向的弯曲、立管垂直度、平行管道和成排阀门的安装，应符合表 5.5.6-

2 的规定。 

3 管道安装时必须按不同管径和要求和设置管卡或吊架，位置应准确，埋设要平整，管

卡与管道接触应紧密，但不得损伤管道表面。 

表 5.5.6-1 管道坐标、标高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坐标 

室外 
埋地 50 

架空或地沟 20 

室内 
埋地 15 

架空或地沟 10 

标高 

室外 
埋地 ±15 

架空或地沟 ±10 

室内 
埋地 ±10 

架空或地沟 ±5 

表 5.5.6-2 管道和阀门安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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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水平管纵横方向弯曲 

每米 5 

每 10m <10 

室外架空、地埋、地沟每 10m <15 

立管垂直度 

每 m 3 

高度不超过 5m <10 

10m 时，每 10m <10 

平行管和成排阀门 在同一直线上的间距或高度 3 

4 采用金属管卡或吊架时，金属管卡与管道之间应采用塑料带或橡胶等软物隔垫，厚度

不小于 2mm。在金属管配件与管道连接部位，管卡应设在金属管配件一端。D≤63mm 时，

管卡宽度≥16mm；63mm<D≤90mm 时，管卡宽度≥20mm；90mm<D≤200mm 时，管卡宽度

≥26mm；200mm<D≤400mm 时，管卡宽度≥32mm。支吊架宜在管道安装前预先设置。 

5 明管敷设的支吊架作防膨胀措施时，应按固定点要求施工，管道的各配水点、受力点

及穿墙支管节点处，应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 

5.6 沟槽回填 

5.6.1 管道敷设完毕并经外观检验合格后，应及时进行沟槽回填。在水压试验前，除连接

部位可外露外，管道两侧和管顶以上的回填高度不宜小于 0.5m；水压试验合格后，应及时

回填其余部分。 

5.6.2 管道回填前应检查沟槽，沟槽内的积水和砖、石、木块等杂物应清除干净。 

5.6.3 管道沟槽回填应从管道两侧同时对称均衡进行，管道不得产生位移。 

5.6.4 管道系统中阀门井等附属构筑物周围回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室周围的回填，应与管道沟槽回填同时进行；不能同时进行时，应留阶梯形接茬。 

2 井室周围回填压实时应沿井室中心对称进行，且不得漏夯。 

3 回填材料压实后应与井壁紧贴。 

4 路面范围内的井室周围，应采用石灰土、砂、砂砾等材料回填，且回填宽度不宜小于

400mm。 

5 不得在槽壁取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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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沟槽回填时，不得回填淤泥、有机物或冻土，回填土中不得含有石块、砖及其他杂

物。 

5.6.6 管道管基设计中心角范围内应采取中、粗砂填充压实，其压实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5.6.7 沟槽回填时，回填土或其它回填材料应从沟槽两侧对称运入槽内，不得直接回填在

管道上，不得损伤管道及其接口。 

5.6.8  每层回填土的虚铺厚度，应符合表 5.6.8 规定。 

表 5.6.8  每层回填土的虚铺厚度 

压实机具  虚铺厚度（mm） 

木夯、铁夯  ≤200 

轻型压实设备  200～250 

压路机  200～300 

5.6.9 当沟槽采用钢板桩支护时，应在回填达到规定高度后，方可拔除钢板桩。钢板桩拔

除后应及时回填桩孔，并应填实。当对周围环境影响有要求时，可采取边拔桩边注浆措施。 

5.6.10  沟槽回填时，应严格控制管道的竖向变形。 

5.6.11  管道管区回填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底基础至管顶以上 0.5m 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回填，轻型压实设备夯实，不得采用

机械推土回填。 

2 回填、夯实应分层对称进行，每层回填土高度不应大于 200mm，不得单侧回填、夯

实。 

3 管顶 0.5m 以上采用机械回填压实时，应从管轴线两侧同时均匀进行，并应夯实、碾

压。 

5.6.12  管道回填作业每层土的压实遍数，应根据压实系数要求、压实工具、虚铺厚度和含

水量，经现场试验确定。 

5.6.13 采用重型压实机械压实或较重车辆在回填土上行驶时，管顶以上应有一定厚度的压

实回填土，其最小厚度应根据压实机械的规格和管道的设计承载能力，并经计算确定。 

5.6.14 岩溶区、湿陷性黄土、膨胀土、永冻土等地区的给水管道沟槽回填，应符合设计要

求。 

5.6.15 管道沟槽回填土压实系数与回填材料等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表

5.6.15 规定。 

表 5.6.15 沟槽回填土压实系数与回填材料 

填土部位  压实系数（%） 回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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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基础 

管底基础  85～90 

中砂、粗砂 管道有效支撑

角范围 
≥95 

管道两侧  ≥95  中砂、粗砂、碎石屑，

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砂砾或符合要求

的原土 

管顶以上 0.5m 内 

管道两侧  ≥90 

管道上部  85±2 

管顶以上 0.5m 内  ≥90  原土 

注：回填土的压实系数，除设计要求用重型击实标准外，其他皆以轻型击实标准试验获得最

大干密度为 100%。 

条文说明：沟槽回填土压实系数与回填材料示意见图 5.6.15。 

 

图 5.6.15  沟槽回填土压实系数与回填材料示意图 

注�2α 为设计计算基础支承角。 

5.7 管道附件安装 

5.7.1 伸缩补偿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伸缩补偿器可采用套筒、卡箍、活箍等形式，伸缩量不宜小于 12mm。当采用伸缩量

大的补偿器时，补偿器之间的距离应按设计计算确定。 

2 补偿器安装时应与管道保持同轴，不得用补偿器的轴向、径向、扭转等变形来调整管

位的安装误差。 

3 安装时应设置临时约束装置，待管道安装固定后再拆除临时约束装置，并应解除限位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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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道插入深度可按伸缩量确定，上下游管端插入补偿器长度应相等，其管端间距不宜

小于 4mm。 

5 管道转弯处，补偿器宜等距离设置在弯头两侧。 

5.7.2 阀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阀门安装前应检查阀芯的开启度和灵活度，并应对阀门进行清洗、上油和试压。 

2 安装有方向性要求的阀门时，阀体上箭头方向应与水流方向一致。 

3 阀门安装时，与阀门连接的法兰应保持平行，安装过程中应保持受力均匀，不得强力

组装。阀门下部应根据设计要求设置固定墩。 

4 直埋阀门应按设计要求对阀体、法兰、紧固件进行防腐处理。 

5.8 附属设施施工 

5.8.1  支墩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止推墩宜采用混凝土现场浇筑在开挖的原状土地基和槽坡上，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支承管道水平方向推力的止推墩可浇筑在管道受力方向的一侧，槽坡上开挖土面应与管道作

用力方向垂直，作用力合力应位于止推墩中心部位；支承管道垂直方向的止推墩混凝土应浇

筑在弯头底部，可按管道混凝土基础要求浇筑，管道下支承角不得小于 120°，宽度不得小于

管道外径加 200mm，管底处最小厚度不得小于 100mm。 

2 防滑墩应采用混凝土浇筑，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防滑墩基础应浇筑在管道基础

下开挖的原状土内，并将管道锚固在防滑墩上。防滑墩宽度不得小于管道外径加 300mm，

长度不得小于 500mm。 

3 固定墩可采用混凝土浇筑、砖砌等刚性支墩,混凝土支墩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砖

砌支墩应采用烧结砖，用水泥砂浆砌筑。固定墩内应设置锚固件。 

4 管道和水平向混凝土止推墩、管箍等锚固件之间，应设置塑料或橡胶等弹性缓冲层，

厚度宜为 3mm。 

5.8.2  井室砌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系统中设置阀门井等井室时，井室平面净空尺寸可按阀门规格、设备规格、维护

检修要求确定。 

2 井底与管底的净距不宜小于 200mm。井底无混凝土底板时，宜在井底铺设不小于

150mm 的垫层。 

3 管道穿越井室时，与井墙宜采用刚性连接。可采用专用穿墙套管埋在墙内的穿管部位，

待管道敷设就位后，采用干硬性细石混凝土分层填实。在已建管道上砌筑砖井墙时，可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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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周围留出不小于 50mm 空隙，采用干硬性细石混凝土分层浇筑填实。砖墙内套管可用混凝

土制造；混凝土墙内应用带止水肋的钢制套管。穿墙管内径不得小于管道外径加 100mm。 

4 当井室内设置排水（泥）管时，排水（泥）管应按排水管道要求敷设并接入指定的排

水井内。排水井的井底应比接入排水管的管底低不小于 0.3m。消火栓、排泥阀、泄水阀等

附件排水（泥）时，不得在排放过程中冲刷附件的基础。 

5 井室内的阀门、阀底座部应有垫墩，阀座两侧应采取卡固措施，防止阀门启闭时的扭

力影响管道的接口。 

5.9 支管、进户管与已建管道的连接 

5.9.1 支管、进户管与已建管道连接宜在已施工管段水压试验及冲洗消毒合格后进行。 

5.9.2  支管、进户管与已建管道连接可采用止水栓、分水鞍（鞍形分支）或三通、四通等

管件连接。不停水接支管、进户管宜采用可钻孔的止水栓或分水鞍（鞍形分支）。 

5.9.3  在已建管道上开孔时，孔径不得大于管材外径的 1/2；在同一根管材上开孔超过一

个时，相邻两孔间的最小间距不得小于已建管道公称直径止水栓或分水鞍（鞍形分支）离已

建管道接头处的净距不宜小于 0.3m。 

5.9.4  在安装支管、进户管处需开槽时，工作坑宽度可按管道敷设、砌筑井室、回填土夯

实等施工操作要求确定。槽底挖深不宜小于已建管道管底以下 0.2m。 

5.9.5 支管、进户管安装完毕后，应按设计要求浇筑混凝土止推墩、井室基础、砌筑井室

及安装井盖等附属构筑物，或安装阀门延长杆等设施。 

5.9.6 进户管穿越建筑物地下墙体或基础时，应在墙或基础内预留或开凿不小于管外径加

150mm 的孔洞，并安装硬质套管保护进户管，待管道敷设完毕后，将管外部空隙用黏性土

封堵填实。进户管穿越建筑物地下室外墙时，应按设计要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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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压试验、冲洗与消毒 

6.1 一般规定 

6.1.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安装完毕后，除接口部位外，管道两侧

和管顶以上的回填应符合本规程地 5.6 条的有关规定。当管道系统中最后一个接口连接的焊

接冷却时间或粘结固化时间达到要求后，方可进行水压试验。 

6.1.2 水压试验应分为预试验和主试验两个阶段。试验合格的判定依据应分为允许压力降

值和允许渗水量值，并应按设计或用户要求确定。设计或用户无要求时，应根据工程实际情

况，选用其中一项值或同时采用两项值作为试验合格的最终判定依据。 

6.1.3 水压试验分段长度不宜大于 1.0km。对中间设有附件的管道，水压试验分段长度不

宜大于 0.5km。 

6.1.4 当管道系统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管材时，宜按不同管材分别进行水压试验；不具备

分别水压试验条件或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采用其中水压试验控制最严的管材标准进行水压

试验。 

6.1.5 水压试验的试验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

试验压力不应小于工作压力的 1.5 倍，且不应小于 0.9MPa。 

6.1.6 当水压试验环境温度低于 5℃时，应采取防冻措施，试验完毕应及时放水降压。 

6.1.7 水压试验过程中，在试验区域应设置警示隔离带，后背顶撑、管道两端不得站人。 

6.1.8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在水压试验合格，并网运行前应进行冲

洗、消毒，经水质检验满足要求后，方可允许并网通水投入运行。 

6.1.9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水压试验、冲洗与消毒，除应符合本章

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规定。 

6.2 水压试验 

6.2.1   水压试验前，施工单位应编制的试验方案，其内容应包括： 

1  后背及堵板的设计； 

2  进水管路、排气孔及排水孔的设计； 

3  加压设备、压力计的选择及安装的设计； 

4  排水疏导措施； 

5  升压分级的划分及观测制度的规定； 

6  试验管段的稳定措施和安全措施。 

6.2.2 试验管段的后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后背应设在原状土或人工后背上，土质松软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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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背墙面应平整并与管道轴线垂直。 

6.2.3  管道中最后一个焊接接口完毕一个小时以上方可进行水压试验。 

6.2.4  水压试验管道内径大于或等于 600mm 时，试验管段端部的第一个接口应采用柔性

接口，或采用特制的柔性接口堵板。 

6.2.5  水压试验采用的设备、仪表规格及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弹簧压力计时，精度不低于 1.5 级，最大量程宜为试验压力的 1.3～1.5 倍，表

壳的公称直径不宜小于 150mm，使用前经校正并具有符合规定的检定证书： 

2  水泵、压力计应安装在试验段的两端部与管道轴线相垂直的支管上。 

6.2.6  开槽施工管道试验前，附属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隐蔽管道的固定设施已按设计要求安装合格； 

2  管道附属设备已按要求紧固、锚固合格： 

3  管件的支墩、锚固等设施的混凝工强度已达到设计强度； 

4  未设置支墩、锚固设施的管件，应采取加固措施并检查合格。 

6.2.7  水压试验前，管道回填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安装检查合格后，应按本规程第 5.6.15 条的规定回填土； 

2  管道顶部回填土宜留出接口位置以便检查渗漏处。 

6.2.8  水压试验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验管段所有敞口应封闭，不得有渗漏水现象： 

2  试验管段不得用闸阀做堵板，不得含有消火栓、水锤消除器、安全阀等附件； 

3  水压试验前应清除管道内的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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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试验管段注满水后，宜在不大于工作压力条件下充分浸泡后再进行水压试验，浸泡

时间≥24h，试验方法和步骤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6.2.10  试验管段注水应从下游缓慢注入，注入时在试验管段上游的管顶及管段中的高点为

应设置排气阀，并应将管段内的气体排除。  

6.2.11   管段应分级升压，每升一级应检查后背、支墩、管身及接口，无异常现象时再继

续升压。管段长压时，管段内的气体应排除，升压过程中，发现弹簧压力计表针摆动、不稳，

且升压较慢时，应重新排气后再升压。 

6.2.12   水压试验时，不得修补缺陷，应做出标记，卸压后方可进行修补。 

6.2.13  水压试验结束后，释放试验管段压力应缓慢进行。 

6.2.14 重新试压应在试验管段压力释放 8h 后方可重新开始。 

6.3  冲洗与消毒 

6.3.1  管道冲洗与消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管道严禁取用污染水源进行水压试验、冲洗，施工管段处于污染水水域较近

时，应防止污染水进入管道； 

2  管道冲洗与消毒前应编制实施方案，内容应包括：冲洗水源、消毒方法、排水去

向、取样口设置以及其他安全保障措施； 

3  施工单位应在建设单位、管理单位的配合下进行冲洗与消毒； 

4  采用自来水冲洗时，应避开用水高峰期。 

6.3.2   管道冲洗消毒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冲洗管道的清洁水源已经确定； 

2  消毒方法和用品已确定，并准备就绪； 

3  排水管道已安装完毕，并保证畅通、安全； 

4  冲洗管段末端已设置取样口； 

5  照明和维护等措施已经落实。 

6.3.3  管道冲洗与消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冲洗水源应清洁，冲洗流速不得小于 1.0m/s，并应保持连续冲洗； 

2  管道第一次冲洗应用清洁水冲洗至出水口，水样浊度小于 3NTU 时应结束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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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道第二次冲洗应在第一次冲洗后，用有效氯离子含量不低于 20mg／L 的清洁水

浸泡 24h 后，再用清洁水进行第二次冲洗直至水质检测、管理部门取样化验合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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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竣工验收 

 

7.0.1 管道工程施工必须进行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隐蔽工程应经过中间验收合

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7.0.2 管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必须在各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7.0.3 验收下列隐蔽工程时，应填写中间验收记录表。 

1 管材、管件、附属设备到工地现场的检查； 

2 管道及附属构筑物的地基和基础检查记录； 

3 管道支墩设置、井室等构筑物的浇（砌）筑情况及防水层检查记录； 

4 管道的弯头、三通等管件的连接情况，穿井室等构筑物的设置情况，采用金属阀门的

防腐情况记录。 

5 管道穿越铁路、公路、河流等障碍物的工程记录； 

6 地下管道的交叉处理记录； 

7 回填土的材料使用记录； 

8 回填土密实度的检验记录； 

7.0.4 竣工验收应提交下列资料： 

1 竣工图及设计变更文件； 

2 管材、管件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管材、管件复验报告及设备的相关技术参数卡； 

3 管道安装施工记录、隐蔽验收记录和有关资料； 

4 管道系统的试压记录； 

5 管道冲洗及消毒记录及水质化验报告； 

6 管道及附属构筑物的地基处理记录； 

7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8 工程质量评定记录。 

7.0.5 竣工验收时，应核实竣工验收资料，并进行必要的复验和外观检查，对下列项目应作

出鉴定，并填写竣工验收鉴定书。 

1 管道的位置、高程、管材规格尺寸； 

2 管道上设置的阀门、消火栓、排气阀、安全阀等配件在正常工作压力条件下启闭的灵

敏度及安装的位置和数量，开启方向的说明书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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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道水压试验合格报告； 

4 管道的冲洗及消毒合格报告； 

5 管道外观检查记录； 

7.0.6 管道工程分项、分部及隐蔽工程验收，应由监理单位会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共同验

收，并作出验收记录。必要的隐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参与验收。 

7.0.7 管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主管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和其他有关单位一同进

行。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有关设计、监理、施工及验收的文件和资料立卷归档。 

7.0.8 归档文件必须完整准确、真实，能够反映工程建设活动的全过程。归档文件应符合工

程所在地档案馆资料归档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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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管侧回填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A.0.1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应根据管侧回填土的土质、压实密度和沟槽两侧原状土的

土质综合评价确定。 

A.0.2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0d EζE   

n

e

E
E

21

0
αα

1
ζ




 

式中：Ed——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MPa）； 

ζ0——综合修正系数； 

Ee——管侧回填土在要求压实密度时的变形模量（MPa）。应根据试验确定，当

缺少试验数据时，可按表 A.0.2-1 的规定采用； 

α1、α2——与管中心处槽宽 Br和管材外径 D1 的比值有关的参数，可按表 A.0.2-

2 的规定确定； 

En——沟槽两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MPa），应根据试验确定；当缺少试验数

据时，可按表 A.0.2-1 采用。 

      表 A.0.2-1 管侧回填土和沟槽两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MPa） 

回填压实系数（%）  85  90  95  100 

原状土标贯数（N）  4＜N≤14 14＜N≤24 24＜N≤50 
N＞

50 

土

的

类

别 

砾石、碎石  5  7  10  20 

砂砾、砂卵石 

细粒土含量小于等于

12% 

3  5  7  14 

砂砾、砂卵石 

细粒土含量大于 12% 
1  3  5  10 

黏性土或粉土（WL＜

50%） 

砂粒含量大于 25% 

1  3  5  10 

黏性土或粉土（WL＜

50%） 

砂粒含量小于 25% 

—  1  3  7 

注：1 表中数值适用于 10m 以下覆土； 

2 回填土的变形模量 Ee可按要求的压实系数采用；表中压实系数（%）系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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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求回填土压实后的干密度与该土在相同压实能量下的最大干密度的比值； 

3 基槽两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 Ee可按标准贯入度试验的锤击数确定； 

4 WL为黏性土的液限； 

5 细粒土系指粒径小于 0.075mm 的土； 

6 砂粒系指粒径 0.075mm~2.000mm 的土。 

表 A.0.2-2 计算参数 α1 及 α2 

1

r

D
B

 
1.5  2.0  2.5  3.0  4.0  5.0 

α1  0.252  0.435  0.527  0.680  0.838  0.948 

α2  0.748  0.565  0.428  0.320  0.162  0.052 

 

A.0.3 填埋式敷设的管道，当 1

r

D
B

＞5 时，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应按 ζ=1.0 计算。此

时，Br应为当填土达到设计要求的压实密度时管中心处的填土宽度。 

以下两个表为结构设计章节提到，但未列出，是否需要列到前面 

附表 A.1 管道的形状系数 

管材环刚度（KN/m2）  2.5 4  5  6.3 8  10  12.5  15  16 

砾石  压实系数≥0.90  5.5 4.8 4.5 4.2 4.0 3.8 3.5  3.2  3.1

砂  压实系数≥0.90  6.5 5.8 5.5 5.4 4.8 4.5 4.4  3.5  3.4

 

附表 A.2 竖向压力作用下管道的竖向变形系数 

土弧基础中心角  20°  60°  90°  120°  150° 

变形系数 Kd  0.109 0.103 0.096 0.089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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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常用管端结构及基本参数 

B.1 法兰接头结构及基本参数 

B.1.1 使用 O 型圈密封的法兰接头结构及基本参数见图 B.1 和表 B.1。 

         

图 B.1 法兰接头结构 

1—管材或管件外壁；2—法兰接头 

表 B.1 法兰接头基本参数 

工程外径
DN/ID 

d1 d2 l h b 
配用 O 形圈 

（内径×截面直

75  113 90 

35 4.15±0.10 7.10±0.15 

66×5.30 

90  128 105 72×5.30 

110  152 125 92×5.30 

125  179 155 107×5.30 

140     

160  205 175 136×5.30 

180     

200  256 227 176×5.30 

225        

250  311 285 41 

5.45±0.10 9.45±0.20 

225×7.00 

280      

315  364 335 41 290×7.00 

355  422 385 50 327×7.00 

400  472 435 55 370×7.00 

450  528 485 60 420×7.00 

500  580 540 65 470×7.00 

560      

630  678 640 95 590×7.00 

注：采用密封垫等其他密封形式时，密封面加工形式应根据相关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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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插口结构及基本参数 

B.2.1 插口结构及基本参数见图 B.2 和表 B.2。 

 

 

（a）平口结构              （b）锥形口结构 

图 B.2 插口结构 

1—管材或管件外壁；2—锥形口 

表 B.2 插口基本参数 

公称内径 
DN/ID 

平口电熔区外径 D1(可二次加工) 锥形口（小

端） 
外径 D 

锥形口 α 
插口最小

长度 L 
封口最小

厚度 l 系列Ⅰ 系列Ⅱ 

75 86.00±0.20 83.00±0.20 89 -0.3
1.3-  

30ˊ 

65 

6 

90 103.00±0.25 98.00±0.25 104 -0.3
1.3-  70 

110 123.00±0.25 118.00±0.25 125 -0.3
1.3-  80 

125 
148.30±0.30 145.00±0.30 152 -0.3

1.3-  80 

140 
    

160 173.10±0.30 — 182±0.5 90 

180     

200 224.40±0.40 — 234±0.5 100 

225     

250 273.80±0.40 — 284±0.5 110 

280     

315 324.00±0.50 — 334±0.5 130 

355 
— — 390±0.5 

1° 

140 

10 

400 
— — 440±0.5 150 

450 
— — 492±0.5 160 

500 
— — 542±0.5 170 

560 
     

630 641.50±0.50 — — — 190 

注：系列Ⅱ仅适用于表 4 中对应规格公称壁厚最小的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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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管道水压试验 

C.0.1  管道水压试验应分为预试验和主试验两个阶段，应先进行预试验，合格后方可

进行主试验。 

C.0.2  管道预试验应符合下列程序： 

1  试验管段注满水后浸泡不少于 24h； 

2  将管道内水压缓缓地升至试验压力并稳压 30min，期间如有压力下降可注水补压，

但不得高于试验压力； 

3  当管道接口、配件等处有漏水、损坏现象时，应及时停止试压，查明原因并应采取

相应措施后重新试压。 

C.0.2  条文说明：预试验主要目的是在试验压力下检查管道接口、配件等处有无漏

水、损坏现象；当发现有漏水、损坏现象时应停止试压，查明原因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后

方可重新试压。预试验是保证试验成功的必要阶段，不可省略。 

C.0.3  管道主试验阶段，当采用允许压力降值法应符合下列程序： 

1  预试验阶段结束后，停止注水补压并稳定 15min； 

2  压力下降不应大于 20Kpa，再将试验压力降至工作压力并保持恒压 30min，压力不

降、无渗漏，水压试验结果应判定为合格。 

C.0.4  管道主试验阶段，当采用允许渗水量值法应符合下列程序： 

1  预试验阶段结束后，保持规定的试验压力 1h； 

2  压力下降可注水补压，并测定补水量； 

3  补水量应为管道的实际渗水量，且不应大于允许渗水量； 

4  允许渗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q ൌ 3 ∙
di
25

∙
P

0.3ft
∙

1
1440

 

式中：q——允许水量〔L/(min·km)〕； 

      di——管道内径（mm）； 

      P——试验压力（Mpa）； 

      ft——管道的温度对压力的减系数。 

C.0.5  水压试验时应进行记录，记录表格宜符合表 C.0.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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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水压试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试验日期  

桩号及地段   

管 道 内 径

（mm） 
管材种类  接口种类  试验段长度（m0

       

工 作 压 力

（MPa） 

试验压力

（MPa） 
1h 降压值（MPa） 

允许渗水量 

〔L/(min∙km)〕 

           

渗

水

量

测

定

记

录 

次数 

达到试验

压力的时

间 

恒 压 结

束时间 
恒压时间 

量压时间

内补水量

实测渗水量 

〔L/(min∙km)〕 

1           

2           

3           

平均实测渗水量〔L/(min∙km)〕  

外观记录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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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

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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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技术标准》GB/T 50125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线工程技术规程》T/CECS 53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镇（乡）村给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23 

《中小型给水泵站设计规程》CECS 419 

《建筑中水设计标准》GB 50336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22 

《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01 

《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 

《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 315 

《给水钢丝网骨架塑料（聚乙烯）复合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 181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热塑性塑料管材 纵向回缩率的测定》GB/T 6671 

《塑料管道系统 塑料部件尺寸的测定》GB/T 8806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 

《热塑性塑料压力管材和管件用材料分级和命名 总体使用（设计）系数》GB/T 18475 

《给水用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CJ/T 123 

《给水用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件》CJ/T 124 

《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 1 部分：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S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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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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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DB 

 

云南省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应用 

技术规程 

DBJ XX-XX-XXX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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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高密度聚乙烯(PE)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是一种新型结构的复合管道产品，经连续

缠绕焊接成型的网状钢丝骨架与高密度聚乙烯（PE）热塑性树脂，以挤出方式复合成型。该

成型方式具有一次复合成型的特点，钢网焊接与塑料挤出同步进行，管壁结构形成塑料与钢

网的宏观互穿网络结构，不存在管壁分层现象，管道承压能力较高，防腐性能优良，耐温抗

蠕变性能优于普通塑料管道，使用寿命长。为使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掌握材料基本物理力学

性能、施工技术，确保工程质量，编制组在吸收总结国内相关施工安装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

规程。 

1.0.2 聚乙烯管道使用温度一般不大于 60℃。采用钢骨架复合结构后，骨架显著限制了聚乙

烯的蠕变行为，在压力测试中表现出近似钢质管道的变形特征，因此可以提高使用温度。通

常高密度聚乙烯(PE)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长期使用时输送的介质温度不超过 70℃，非

长期使用时输送的介质温度不超过 80℃。在较高温度下应用时，工作压力应乘以小于 1.0 的

温度修正系数。 

1.0.3 工业介质常含有酸碱盐等腐蚀性物质，设计时应了解介质对管道的腐蚀作用。 

1.0.4 本条规定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工程中采用的管材、管件等须符

合产品标准。 

1.0.5 本条规定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

执行本规程的规定外，同时还要符合现行问家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3、《给水排水管道工程结构设计规范» GB 50332、《给水

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 等规定。在有抗震设防要求的地区建设管道时，

还应符合现行间家标准《室外给水排水利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32 的规定；

在岩溶区、湿陷性黄土、膨胀土、永冻土地区建设管道时，还应符合同家及云南省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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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章规定的术语是对本规程出现的、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参考有关标准规范和技术文

献给出了定义。 

本章规定的符号是在本规程出现的主要符号，按管道上的荷载、几何参数、计算参量和系

数分为 3 类，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给水排水管道结构设计

规范》GB50332、《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范》CJJ101 等标准规范和相关技术文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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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一般规定 

3.1.1 为防止管道系统管道材料污染水质，确保供水的卫生质量，特要求高密度聚乙烯孔网

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材、管件及附配件卫生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

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 的有关规定。 

3.1.2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中与管材连接的管件、橡胶圈等附配件

是给水塑料管道连接的重要材料，对保证管道系统安全、接头连接可靠起着重要的作用。本

条规定与管材连接的管件、橡胶圈等附配件应由管材生产企业配套供应，主要是为了增强配

件与管材的配套性，确保接头连接密封、可靠。 

3.2 质量要求 

3.2.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与现有的国家标准 GB/T 32439-2015《给水用

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道》、CJ/T 123-2016《给水用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所规定的

管材均不相同，因此，本规程所采用的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应符合团体标

准 T/YNSX 8-2020《给水用聚乙烯（PE）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本条文规定了高密度

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的公称外径、平均外径及极限偏差、公称压力、公称壁厚及

极限偏差。 

3.2.2 本条文规定规定了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的物理力学性能。 

3.2.3 条文说明：管件作为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管材之间连接的重

要部件，对保证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作用巨大。为保证管件产品质量，本条文规定的管件应符

合行业标准《工业用孔网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件》HG/T 3707。 

3.3 设计计算参数 

本节参考有关标准和技术资料，列出了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的弹性

模量、温度对压力折减系数（ft）、当量粗糙度、泊桑比、线膨胀系数等计算参数和典型值，

供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工程设计计算和工程施工时使用。 

3.4 运输与贮存 

3.4.1 塑料管道表面易被尖锐物品等划伤，而表面划伤是管道系统运行使用中产生应力开裂

的重要诱因，本条规定了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的运输条件，以减少高密度

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的损伤。 

抛、摔或剧烈撞击容易使塑料管道产生裂纹和损伤，特别在冬季或低温状态下塑料管道脆性

增强，因此搬运时应当小心轻放。采用非金属绳（带）吊装是考虑到金属绳容易损伤管材，

而塑料材质比较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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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刚性相对于金属管较低，运输途中平坦放置有利于减少管道局部受压和变形，并应采

取管口支撑等方式，减少管口变形；管材在运输途中捆扎、固定是为了避免其相互移动的挫

伤。堆放处不允许有尖凸物是防止在运输途中管材相对移动，尖凸物划伤、扎伤管材。其次，

塑料管道在光、热作用下，容易老化发脆，因此需要考虑防晒、防高温措施。 

3.4.2 塑料材料受温度影响较大，长期受热会出现变形，以及产生热老化、光老化，会降低

管道的性能。因此，塑料排水管应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库房或棚内，远离热源，并有防晒、防

雨淋的措施。 

油脂类化学物质对管道在施工连接时有不利影响；化学品有可能对塑料材料产生溶胀，

降低其物理、力学性能；此外，塑料属可燃材料，因此，严禁与油类或化学品混合存放，库

区应有防火措施。 

规定管材存放方式及高度，是由于塑料材料的刚性相对于金属管较低，因此，堆放处应尽可

能平整，连续支撑为最佳。若堆放过高，由于重力作用，可能导致下层管材出现变形（椭圆），

对施工连接不利，且堆放过高易倒塌。 

规定管材应按不同规格尺寸和不同类型分别存放，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拿取方便，避免施

工期间使用时拿错，影响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遵守“先进先出”原则，是为了管材、管件

贮存不超过存放期。 

3.4.3 塑料管道对紫外线非常敏感，长期存放容易受到紫外线影响，产生老化现象，降低管

材、管件使用性能。因此，参考国内外通常做法，规定管材从生产到使用的存放时间不宜超

过 18 个月，管件从生产到使用的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24 个月。如果贮存条件好，未受紫外线

影响，超过上述期限，管材、管件使用性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可以继续使用，但为安全起

见，宜对管材、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重新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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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道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给水用聚乙烯（PE）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设计基本原则是满足应用于市政

埋地管道、建筑内管道及管廊中的管道。首先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

范》GB 5001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

范》  

GB 50332、《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 的相关规定，其次是针对塑料给水管

道特点提出设计要求。  

4.1.2 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属柔性管道，设计依据的是“管土共同工作” 理论。据调研由于

管道设计不合理，使用中会出现损坏和漏损现象； 同时由于设计过于保守，造成材料的浪

费。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对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受力特性进行合理分析，没能合理地

考虑土体与塑料管道接触相互作用，计算过程中把土体作为简单的恒定荷载。 

4.1.3 塑料管道的结构刚度较低，根据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2002 第 4.1.3 条和 4.1.4 条规定，塑料管道结构刚度与管周土体刚度的比值αs＜

1，塑料管道应按照柔性管道设计。 

根据国家标准《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2012 第 6.1.2 条规定：“城镇给

排水设施中主要构筑物的主体结构和地下干管，其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0 年；安

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而经国外应用经验表明，塑料管道按产品标准生产、按规范施

工，使用寿命不低于 50 年是可以保证的。与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 要求一致。 

4.1.4 本条与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 第 4.1.1 条一

致。埋地塑料给水管道结构设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和《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规定的原则，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

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的有关规定。 

4.1.5 埋地塑料给水管道依靠管土共同作用对抗荷载，如采用刚性管座基础将破坏围土的连

续性，从而引起管壁应力的突变，并可能超出管材的极限拉伸强度导致破坏。混凝土包封

结构是为了弥补塑料给水管的强度或刚度的不足，凡采用混凝土包封结构的管段，包封结

构应  



 

 63

按承担全部的外部荷载，或采用全管段连续包封，消除管壁应力集中的问题。 

4.1.6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为热塑性材料．管材强度对温度敏感．一般随

着温度增加，承限能力降低，因此工作作温度高，折减系数 ft 小。工作温度指输送水介质

的温度．因水温季节变化较大．特别是以地表水为水源的饮用水．本规定采用的折减系

数．选用年最高月平均水温为计算温度。管道最大工作压力大要在公称压力基础上乘以折

减系数。 

4.1.7 管道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Fwd,k）要大于管道工作眼力是考虑了在运行中水锤残余

服力及其他网素影响．本条参照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332 - 

2002 巾规定：化学建材管道考虑 1.4 倍～ l.5 倍。  

钢塑复合管道原承压主要依靠钢丝／钢板．承压能力较高．具有钢管特性，因此，本条参

照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汁规范》 GB 50332 - 2002 中规定，钢管：

Fwd,k=Fwk+0.5 ≥0.9MPa。 

4.1.8 本条考虑了 630mm 钢塑复合管外荷载和妖期投升强度控制要求。对于 630mm 管

道．外荷载效应较低．管道弯曲荷载效应对管道安全不起控制作用，所以可不计入结构设

计。另外，对于塑料管材在设计计算巾必须考虑塑料材料松弛效应的影响．塑料材料应力

松他必然使得管材钢材料部分的应力增加。目前还没有实验数据明确分配比例关系．国此

本规程根据现阶段经验．按短期塑料材斜在所承担 伸强度大于 70%号虑，取长期塑料所

承担的拉伸强度设计值不大于总荷载效应的 10%控制。  

本规程所包含的塑钢复合管道最大直径不大于 630mm，同时为保证长期投升强度控制

需要，因此在压力等级计算的时候可直接按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的 1.2 选取。 

4.1.9 管件作为管道连接重要的节点设施，其产品标准和压力等级应符合要求。 

4.1.10 本条规定参考《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第 7.1.12 条及《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第 3.5.20 条，为避免压力管道因开、停泵，开、关阀等流

量调节造成管内流速的急剧变化，产生水锤危及管道安全，推荐在设计时应采取削减水锤

的措施，使在残余水锤作用下的管道设计压力小于管道试验压力，以保证管线安全。 

4.1.11 本条规定是为了减少塑钢复合稳态管老化损失，保证使用年限。 

4.1.12 钢骨架塑料复合管的热膨胀系数约为钢质管道的 3 倍，约为 HDPE 管道的 1/30

温度变动 35C 时，管道伸缩量约为 1%。由于塑复合管弹性模量较低（约 4GPa）,上述变形

引起的热应力约为 4MPa,该应力在管材本身的安全耐受范围内，因此只要釆取可靠的固定

措施，可不进行专门补偿设计。但是，为了避免施工或其他原因造成管道变形在某些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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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或对转折部位形成过大弯矩破坏管线，因此设计架空管道时，若温度变化超过 35C,应

考虑管道的热胀冷缩变形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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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管道不会意外冻结。 

4.2 管道布置 

4.2.1 本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应采取套管保护等相关措施。 

4.2.2 参考现行《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相关规范要求，规定了高密度聚乙

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埋地布置时与其他管线的间距要求。 

4.2.3~4.2.8 参考《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 315）等相关规范要

求，作出相应规定。 

4.2.9 对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材、管件及连接方式作出规定。 

4.4 结构设计 

 

4.4.1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给水管道上的作用分类、作用标准值、代表值

和准永久值系数的确定原则和取值均应与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结构设计规范》 

GB 50332 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为减少条文重复，直接引用。 

4.4.4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具有应变蠕变性和应力松弛性，因此管道

结构设计必须考虑长期力学性能。根据管道材料标准和国际相关标准的相关规定，材料的长

期性能均采取短期材料应力的长期效能表示，即管道初期荷载效应的管壁应力值应低于长期

荷载效应下管壁破坏的应力值。而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的短期荷载效

应符合弹性材料性能，即满足应力与应变的线弹性关系。所以，管道的结构设计中，可以采

用弹性体系的计算方式，通过材料设计值的取值、管道形变调整的形状系数等设计参数，综

合提现管道长期性能的影响，可以满足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的工程安

全。 

4.4.5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环向管壁截面应力由两部分共同作用的荷

载效应组成，内水压力产生的环向轴拉应力和外荷载产生的环向弯曲应力。内水压力作用按

设计压力取值计算确定，由于设计压力为管道系统控制的最大内水压力，因此，在与外荷载

组合时考虑了荷载组合的影响，采用荷载组合系数对内水压力的荷载效应进行折减。考虑管

壁在内水压力作用下呈现变形回圆现象，采用回圆系数折减外荷载效应。采用管材拉伸强度

设计值与弯曲强度设计值之比值，协调管道材料拉伸强度与弯曲强度的差异。    

4.4.6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材存在蠕变特性，短期材料抗力远高于长期

荷载作用下的材料抗力。水锤压力作用时间以秒计算，管材的短期抗力效应明显，所以，针

对以长期荷载效应为对象的材料抗力值，本规程采取折减短期荷载效应，以便与长期材料抗

力设计值的设计条件协调。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材抗力以金属材料为

主，塑料材料的蠕变对长期性能影响较小，所以，不考虑管道压力的折减调整。 

4.4.7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范》CJJ 143 一致，按钢塑复合管

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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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对于公称直径 630mm 以下管道，管道截面相对较小，土体本构关系容易形成，因此外

荷载效应较低。同时，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管道的应力松弛效应特性，使

得管道在长期管内压力与外土荷载共同作用条件下，管壁环向弯曲应力效应减弱，所以，管

道弯曲荷载效应对管道安全不起控制作用，可不计入结构设计。 

4.4.9~4.4.14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01 一致。 

4.4.15、4.4.16 用于指导伸缩补偿设计，包括变形量和轴向力计算，分别适用于位移补偿和

轴向固定约束计算。 

4.5 管道附件和支墩 

 

4.5.1 给水压力管道中，当水流方向、速度发生变化时，在转弯、三通、四通、端头、阀门甚

至消防栓处均会产生轴向推力，而推力会造成接头分离，导致接头漏水甚至爆裂。为克服管

线运行时流体对管件的冲力，防止给水管道拉断、接头位脱或阀门移动等问题出现，须采取

平衡这部分推力的措施，而在工程上采用止推墩方式。 

对于管道四周土体的摩擦力可按作用在管道上的土压力计算确定，土与管壁的摩擦系数

可根据经验确定。 

 对于支墩设计施工，要求地基承载力、位置符合设计要求。支墩应紧靠原状土，不得

设在松土上。在不稳定土层中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支墩无位移、沉降，支墩尺寸形式应按

沟槽形状、土质及支撑强度等条件确定，且支墩与管道连接处应设塑料或橡胶垫片弹性缓冲

层，防止管道破坏。其具体设计施工可参考国家标准图集《柔性接口给水管道支墩》10S505。 

4.5.3 当大坡度长距离输水时，柔性连接管道需要设置防滑墩，每根管子以 6m 计。对于

防滑墩的设置，防滑墩基础必须浇筑在管道基础下的原状土内，并将管道锚固在防滑墩上。

防滑墩与上部管道的锚固可采用管箍固定，管箍必须固定在墩内锚固件上，采用钢质管箍时

应做相应的防腐处理，连接处应加塑料或橡胶垫片弹性缓冲层。其次防滑墩应有足够的宽度

和长度，宽度不得小于管径加 300mm，长度不得小于 500mm，及嵌入管道土弧基础下原状

土内齿墙宽度不得小于 300mm。防滑墩深度在黏性土层中不得小于 300mm，在岩石中不得

小于 150mm。 

4.5.4 条文说明：由于塑料管道为柔性管道，刚性较小，承受附件重量下容易产生纵向

变形，因此设置固定墩支撑附件重量，防止这些管道附件因自身的重量而引起下沉。 

4.5.5 本条规定分段补偿、及时消化的原则，以避免长距离管道变形积累造成管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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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道工程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条文说明：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系统工程施工包括沟槽开挖、

管道敷设、沟槽回填、路面修复等一系列工作，与其它给水管道施工基本一致，因此本条规

定管道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

定，目的是统一施工质量检验和验收的标准，做到与国家规范协调一致。 

5.1.2 施工组织设计是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文件，施工前应编制管道施工组织设计。施

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应按规定程序报审，相关单位签证认定后再实施。 

5.1.3 对于塑料管道施工，由于具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因此本条强调施工人员应经专业

塑料管道安装技术培训合格后，使施工人员进场前掌握塑料管道安装特点和注意事项，熟悉

各设备性能和操作方法。 

5.1.4 国家标准《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 第 2.0.5 条规定：“城镇给排水设施

必须采用质量合格的材料与设备，城镇给水设施的材料与设备还必须满足卫生安全要求”。

为保证进场管材质量，本条规定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材、管件应执行进场

检验和复检制，并规定了检验的具体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进场管材重点检查项目包

括∶①检验合格证；②检测报告；③材料类别；④公称压力等级；⑤外观；⑥颜色；⑦长度；

⑪ ⑫⑧圆度；⑨外径及壁厚；⑩生产日期； 产品标志；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

件。当施工方或甲方对管道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存在异议时，现场不能检验，应委托第三方具

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保证检验结果的权威性。 

5.1.5 本条对施工场地、用电做了规定。塑料管道施工进场前，应考虑具有管道堆放空

间，并且场地平整，并做好防晒防雨淋措施；对于电熔等管道配件应室内堆放；同时场地应

当满足热、电熔焊机等设备的用电要求。 

5.1.6 对于现场排管应根据施工环境、管材种类、管径、管长、沟槽等情况选定排管方

式。管材沿管线方向排放在沟槽边上是为了方便管道连接和下管；规定用承插连接时的插口

插入方向，是为了减少接头部位的阻力。 

5.1.7 本条根据不同连接方式特点和操作要求，将管道连接分为沟边分段连接和在沟底

连接。对于热熔对接、电熔连接方式，需要一定的操作空间，可以在沟边分段连接；承插式

密封圈连接、法兰连接操作空间要求较少，其次防止吊管过程中，连接管件发生错位或变形

影响管道密封性，宜在沟底连接。 

5.1.8 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施工过程中，应及时清理管中杂物。连

接完毕管口采取封堵措施，目的是防止泥浆等杂物进入管内。 



 

 68

5.1.9 在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道施工中，管材之间的接口处最容易出

现问题，导致出现漏水事故，影响整条管线使用的可靠性和寿命。为确保管路质量，应在施

工过程中做好检查，以保证管道连接的可靠性。 

5.1.10 当管沟内有积水时，会使得管道处于漂浮状态，影响管底标高和安装位置，且不

利于土体固结，影响管道基础强度；其次污水会影响管道熔接、焊接的质量。对于施工降排

水，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排井（坑）、井点降水、井管降水等降水措施。 

5.1.11 由于夏、冬两季日夜温差较大，管道热胀冷缩较为明显，管段覆土完毕后放置 1d～

2d 再进行管道闭合连接，有利于消除温度变化对管道产生的应力。 

5.2 沟槽开挖 

5.2.1 施工方案是指导施工最重要的文件，施工前应严格按照本条规定要求进行施工方

案的编写，并经审核批准后实施。 

5.2.2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

定制定。槽底开挖宽度除满足安装尺寸要求以外，还应考虑管道不受破坏，不影响工程试验

和验收工作。由于各施工单位的技术水平、施工机具和施工方法各不相同，以及施工现场环

境不同，沟底宽度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条同时推荐了可参考执行的计算公式。 

5.2.3 本条规定针对不同土的类别，根据坡顶荷载情况，列出了不设支撑时应该采用的

开挖坡度。 

5.2.4 本条规定槽边堆土位置和高度为了施工安全考虑，在槽边、沟槽两侧临时堆土或

施加其他载荷时，不得影响管线和其他设施安全；同时堆土高度不宜过高是考虑了土的承载

力和边坡的稳定性。 

5.2.5 本条规定沟槽挖深较大时应采取分层开挖或者层间留台等措施以确保开挖及其它

作业工序安全。 

5.2.6 本条规定了坡度板的材料要求、坡度板间距等要求以确保槽底高程和坡度的精确。 

5.2.7 本条规定了沟槽开挖需要对槽底注意保护，不得扰动原状地基土且对槽底按照设

计规范进行处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槽底地基施工质量，确保后期使用过程中不会因为地基

问题导致管道出现问题。 

5.2.8 本条规定了沟槽采用木撑板支撑是采用的木撑板构件规格及布置原则。 

5.2.9 本条规定了沟槽采用钢板桩支撑的布置原则。 

5.2.10 本条规定了沟槽支撑过程中及拆除前应经常安全检查，出现安全问题应该及时采

取应对措施，确保支撑安全。 

5.2.11 本条规定支撑拆除的顺序，其目的是确保拆除过程中的安全。 

5.3 地基处理 

5.3.1 本条规定地基强度必须满足设计要求或者经加固后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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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本条列出了当地基土层受扰动或超挖时的处理措施和常规做法，以确保地基基础

质量符合要求。 

5.3.3 本条列出了当排水不良造成地基土扰动时的处理措施和常规做法，以确保地基基

础质量符合要求。 

5.3.6 本条针对五类不同情况，提出了地基处理的常规做法，以确保地基基础质量。埋

地给水塑料管道是柔性管道，按管土共同工作原理共同承担外部荷载的作用力，管底垫层和

周围士的密实度，决定了“管道-土”系统的负载能力，所以管底土必须认真处理。清除坚硬

的物块，避免管道受到集中应力的作用；将管底夯实，使管底有足够的支撑力。 

5.4 管道连接 

5.4.1 管道连接前根据设计要求再次核对管材、管件及管道附件规格、数目，检查耐压

等级、外表面质量、材质一致性等，符合要求方可使用。 

5.4.2 本条规定了管道常用的连接方式为法兰连接、电熔连接、双承口管件连接或热熔

对接等。同时，为了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规定其它连接方式在安全可靠性得到验证后

也可使用。 

5.4.3 由于采用专用连接工具能有效保证连接质量，因此，要求根据不同连接形式选用

专用的连接工具。塑料材料对切口极为敏感，车制螺纹将导致管壁截面减弱和应力集中，而

且，塑料材料比较柔软，螺纹连接很难保证接头强度和密封性能，因此，要求不得采用螺纹

连接。塑料材料是可燃性材料，明火会引起塑料材料燃烧和变形，而且，明火加热也不能保

证加热温度的均匀性，可能影响接头连接质量，因此，不得使用明火加热。 

5.4.4 本条规定了管道切断后端面的要求，是为了便于连接和避免因切割端面不平整导

致连接质量缺陷。封焊端面是为了保证管道内外表面及端面结构完整性，防止管道中钢丝腐

蚀。 

5.4.5 聚乙烯材料受温度的影响较大，在寒冷气候下进行熔接操作，达到熔接温度的时

间比正常情况下要长，连接后冷却时间也要缩短；在温度较高情况下，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因此，焊接工艺的工作环境一般在-5℃～45℃。在温度低于-5℃环境下进行熔接操作，工人

工作环境恶劣，操作精度很难保证；在大风环境下进行熔接操作，大风会严重影响热交换过

程，易造成加热不足和温度不均，因此，要采取保护措施，并调整熔接工艺。强烈阳光直射

则可能使待连接部件的温度远远超过环境温度，使焊接工艺和焊接设备的环境温度补偿功能

丧失补偿依据，并且可能因曝晒一侧温度高另一侧温度低而影响焊接质量，因此，要采取遮

阳措施。 

5.4.6 由于钢塑复合管道的连接主要是采用熔融聚乙烯材料进行连接，熔接条件（温度、

时间）是根据施工现场环境调节的，若管材、管件从存放处运到施工现场，其温度高于现场

温度时，会产生加热时间过长，反之，加热时间不足，两者都会影响接头质量。 

5.4.7 本条规定了聚乙烯管道连接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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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款规定了聚乙烯管道的几种连接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管道接头的质量。聚乙烯

管道使用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是与所选用接头结构和装配工艺过程的参数有关（除外来

损坏）。国内外使用经验表明，接头是聚乙烯管道最易损坏的部位。目前国际上聚乙烯给水

管的连接普遍采用热熔对接连接、电熔连接，以及施工较为方便的承插式柔性连接。本规程

热熔连接不包括热熔承插连接和热熔鞍形连接方式。热熔承插连接一般用于小口径（小于

63mm）管道连接，热熔鞍形连接用于管道分支连接，这两种连接方式和采用的设备、加热

工具和操作工艺都有严格要求，对操作工技能要求较高，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近几年来，

国内外聚乙烯给水管道已基本不采用热熔承插连接和热熔鞍形连接。因此，本规程规定的热

熔连接不包含热熔承插和热熔鞍形连接方式。对于聚乙烯管道与金属管道或金属附件的连

接，一般采用钢塑转换接头或法兰连接。钢塑转换接头连接一般用于中小口径的管道；法兰

连接一般用于中大口径的管道。 

2 本款规定的不同级别、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差值不小于 0.5g/10min（190℃，5kg）的聚

乙烯原料制造的管材、管件和管道附件，以及焊接端部标准尺寸比（SDR）不同的聚乙烯燃

气管道连接时，应采用电熔连接，是因为由于熔体流动速率相差较大，熔接条件也不同，采

用热熔对接，在接头处会产生残余应力。外径相同、SDR 值不同的管材、管件采用热熔连

接，接头处因壁厚不同，冷却时收缩不一致而会产生较大的内应力，易导致断裂，不利于焊

接质量的评价与控制。国内外多年实践经验证明，MFR 差值在 0.5g/10min（190℃，5kg）以

内聚乙烯管道热熔对接连接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3 本款规定聚乙烯承插式密封圈连接，是指在聚乙烯管材端部焊接一个带承口的承插接

头，承口部位复合钢带或塑料，增强承口刚度，解决聚乙烯材料刚度较低问题。国内外工程

实践证明公称直径 90mm～315mm 的聚乙烯管材连接质量可靠。 

5.4.8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承插式密封圈连接操作步骤和要求。 

5.4.9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承插式密封圈连接质量要求。 

5.4.10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热熔对接连接具体操作要求。 

1 待连接件伸出夹具的长度是根据铣削要求和加热、焊接翻边宽度的要求确定，国内外

的经验是一般不小于公称直径的 10%。校直两对应连接件，是为了防止两连接件偏心错位，

导致接触面过少，不能形成均匀的凸缘。错边量过大会影响翻边均匀性、减小有效焊接面积，

导致应力集中，影响接头质量，国内外的经验是一般不大于壁厚的 10%。 

2 擦净管材、管件连接面上污物和保持铣削后的熔接面清洁，是为了防止杂物进入焊接

接头，影响焊接接头质量。铣削连接面，使其与管轴线垂直，是为了保证连接面能与加热板

紧密接触。切削厚度过大可能引起切削振动，或停止切削时扯断切屑而形成台阶，影响表面

平整度。连续切削平均厚度不宜超过 0.2mm，是根据工程施工经验确定。 

3 选用热熔对接连接专用连接设备，更有利于保证接头的焊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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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翻边形成均匀一致的对称凸缘，是因为形成均匀的翻边是保证接头焊接质量的重

要标志之一。翻边的宽度与聚乙烯材料类型、生产工艺（挤出或注塑）、加热温度，以及焊

接工艺等有关，因而，很难给出统一的确定值。国外一般建议在确定的（相同的）条件下，

进行几组试验，取其平均值，用于施工现场质量控制，要求实际翻边宽度不超过此平均值的

±20%。 

5 保压冷却期间，不得移动连接件和在连接件上施加任何外力，是因为聚乙烯管连接接

头，只有在冷却到环境温度后，才能达到最大焊接强度。冷却期间其它外力会使管材、管件

不能保持在同一轴线上，或不能形成均匀的凸缘，会造成接头内应力增大，从而影响接头质

量。 

6 对焊接设备的电源提出了要求，是为了保证焊接质量。 

5.4.11 本条规定了热熔对接连接质量要求。 

5.4.12 本条规定了电熔承插连接的具体操作要求。 

1 擦净管材、管件连接面上污物，是为了防止杂物进入焊接接头，影响焊接接头质量；

标记插入长度是为了保证管材插入端有足够的熔融区，避免插入不到位或插入过深。 

2 使用整圆工具对插入端进行整圆是为避免不圆度造成配合间隙不均而影响焊接。 

3 刮除表皮是为了去除表皮上的氧化层，表皮上的氧化层厚度一般为 0.1mm～0.2mm；

检查配合尺寸，是为了防止不匹配的管材与管件进行连接，影响接头质量。 

4 校直待连接的管材、管件使其在同一轴线上，是为了防止其偏心，造成接头熔接不牢

固，气密性不好。使用夹具固定管材和管件，是为了避免连接过程中连接件的移动，影响焊

接接头质量。 

5 通电加热时间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是为了防止加热时间不足和过长，影响焊接质量。 

5.4.13 本条规定了电熔承插连接的质量要求。 

5.4.14 本条规定了法兰连接的具体操作要求。两法兰盘上螺孔应对中，法兰面相互平行，

是为了安装方便，防止损坏配件；按对称顺序分次均匀紧固法兰盘上的螺栓，是为了防止发

生扭曲和消除聚乙烯材料的应力。 

5.4.15 本条规定了法兰连接的质量要求。 

5.5 管道敷设 

5.5.1 本条是埋地给水塑料管道敷设前提。对于管底标高，可通过设置标高控制点，控

制点之间拉通线找平，并用水准仪复测，保证基底标高符合设计位置。对于标高不符合设计

要求的，应对管沟修整后，再对管底标高复测。 

对于原状土地基的质量检查，包括管基密实度和有无对管道不利的废旧构筑物、硬石、

垃圾等杂物，密实度对管道不均匀沉降有较大影响，杂物容易损伤管道。最终使得管道铺设

后外壁与原状地基、砂石基础接触均匀无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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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管道表面较柔软，使用非金属绳（带）吊装是防止塑料管道表面划伤。划伤管道在

运行过程中受外力作用，或遇到溶剂或表面活性剂，会加速伤痕扩展，导致管道破坏。不允

许穿心吊是因为塑料管道刚性较低，使用穿心吊容易造成管口变形或损坏。 

5.5.3 本条规定了接口工作坑的开挖尺寸要求。 

5.5.4 钢塑复合管虽然也有一定的柔性，但不及聚乙烯管大，通常能满足管底平缓起伏

形成的自然弯曲，但不宜蜿蜒敷设。 

5.5.5 当埋地给水塑料管道穿越铁路、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主干道时，应向管理部门报

备，组织有关人员现场查勘，研究穿越的可能性，确定具体位置、标高及护套管的孔径类型

等。 

穿越施工应采取非开挖施工，不影响正常交通。护套管所承受荷载应符合道路荷载标准，

一般采用金属或钢筋混凝土套管。套管管径应满足养护使用单位检查维修护套管及管线需

要，同时应在路基外侧增设阀门，以便必要时切断供水，进行整治抢修。 

5.6 沟槽回填 

5.6.1 管道沟槽尽快回填是尽可能减小环境温度变化对已连接管道纵向伸缩的影响，并

防止管道受到意外损伤。对回填高度做规定，是考虑到水压试验安全和试验可操作性，回填

土及压实能有效抵抗水压试验时管道内水压另外防止水压试验时管道移动。 

5.6.2 埋地给水塑料管道是柔性管道，按管土共同工作原理共同承担外部荷载的作用力，

管底垫层和周围土壤的密实度，决定了“管道-土”系统的负载能力，所以管底土应认真处

理。清除坚硬的物块，避免管道受到集中应力的作用。 

5.6.3 规定从管道两侧对称均衡回填是为了防止回填时管道产生位移。其次由于塑料管

道密度较小，管沟内有积水时，应采取临时限位措施，使得管道埋设深度和位置符合设计要

求。 

5.6.4 本条规定了井室回填要求、材料及宽度等是为了防止回填后井室四周等附属构筑

物周围产生不均匀沉降。 

5.6.5 规定回填土中不得含有石块、砖及其他杂硬物体，是为了防止砖、石等硬物损伤

塑料管道。槽底至管顶以上 500mm 范围内，土中不得含有机物、冻土以及大于 50mm 的砖、

石等硬块。冬期回填时管顶以上 500mm 范围以外可均匀掺入冻土，其数量不得超过填土总

体积的 15%，且冻块尺寸不得超过 100mm。最终使得管道铺设后外壁与原状地基、砂石基

础接触均匀无空隙。 

5.6.6 规定管基设计中心角范围内应采取中、粗砂填充密实，是为了确保土弧基础的管

土共同作用。 

5.6.7 条文说明：为了防止管道直接受力，导致管道损伤，因此规定回填土不得直接回

填作用在塑料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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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 的有关规定

制定。由于塑料管道刚性较小，实际工程中发现采用振动压路机容易使得管道变形，所以不

能采用振动压路机压实。 

5.6.9 塑料管为柔性管，当采用钢板桩支护沟槽时，板桩中应将桩孔回填密实，以保证

管道两侧回填土具有符合要求的变形模量。 

5.6.10 对于大口径塑料管道，回填时容易产生竖向变形，本条是控制埋地塑料管道竖向

变形的一种施工技术措施。 

5.6.11 塑料管道是柔性管道，按柔性管道设计理论，应按管土共同作用原理来承担外部

荷载的作用力。管道基础、管道与基础之间的三角区和管道两侧的回填材料及其压实系数对

管道受力状态和变形大小影响极大，应严格控制，并按回填工艺要求进行分层回填，压实和

压实系数检验，使之符合设计要求。 

5.6.12 本条规定是为了确保管道回填作业前获得合理的各项压实参数。 

5.6.13 本条规定目的是为了防止施工机械作用对埋设管道产生不良影响。 

5.6.14 岩溶区、湿陷性黄土、膨胀土、永冻土等特殊地区的沟槽回填，不能完全采用上

述回填方式，应根据设计要求来做。 

5.7 管道附件安装 

5.7.1 伸缩补偿器是针对塑料管道随环境温度变化产生的纵向形变量，考虑释放形变量

的措施。对于胶圈密封承插式管道一般不设置伸缩节。伸缩节之间距离根据施工闭合温度与

管道敷设过程中或运行后管道介质可能出现的最高温差计算后确定。 

5.7.2 各阀门具体安装可参考国家标准设计图集《市政给水管道工程及附属设施》

07MS101。 

5.8 附属设施施工 

5.8.1 条文说明：支墩的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当天然地基强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

加固。 

6  水压试验、冲洗与消毒 

6.2 水压试验 

6.2.2 试验管段支设后背时应加固所试压管段的两端堵板并设后背支撑。当采用原有管

沟土当做后背墙时，其长度不得小于 5m，后背墙支撑面积，可视土质与试验压力值而定，

一般土质按承受 0.15Mpa 考虑。 

6.2.5 压力计在使用前应检验校准。压力计的精度不低于 1.5 级，其含义指最大允许误差

不超过最大刻度 1.5%。采用最大量程的 1.3 倍～1.5 倍压力计，是按最高的试验压力乘以

1.3～1.5，选择压力计的最大读数。为了读数方便和提高试验精度，表盘直径规定不应小于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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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管段所有的敞口应封闭，对于打泵盖堵、接头以及不同管材、管径接口采用的不

同盖堵及支顶应符合设计要求。 

6.2.10 通常在管段起伏的顶点设置排气孔，对于长距离水平管段，需要进行多点开孔排

气。注水时应保证排出水流中无气泡，水流速度不变。 

6.2.11 升压过程中安排专人负责检查，出现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确保压力上升。 

6.3 冲洗与消毒 

6.3.1 管道初冲洗可根据冲洗水源的实际情况，选用水力、气水脉冲、高压射流或弹性

清管器等冲洗方式。管道放水冲洗时应与管理单位联系，确定放水时间、取水样化验时间、

用水流量和如何计算用水量等事宜。 

6.3.3 消毒前与管理单位联系，取得配合。给水管道消毒通常采用漂白粉进行消毒，漂

白粉在使用前应进行检验，再溶解成溶液。由泵向管内压入漂白粉溶液，并根据漂白粉的浓

度、压入速度、用闸门调整管内流速，以保证管内有效氯的含量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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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竣工验收 

7.0.1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的划分，应在工程开工前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

监理等单位商议确定，据此作为验收和收集整理施工技术资料的依据。 

分项工程验收是在检验批验收的基础上进行，检验批是工程验收的最小单元，检验批的

质量是否合格主要取决于对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检查结果。 

分部工程验收是在所含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要求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

资料齐全完整、填写正确，质量验收全部合格方可进行分部工程验收。 

单位工程验收也称为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是工程投入使用前的最后一次验收，也是最重

要的一次验收。要求其所含的所有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施工技术资料齐全完整，有关结

构安全、使用功能、环保和节能等主要使用功能的试验检测全部符合规范规定，观感质量达

到验收要求，方可进行单位工程验收。 

7.0.3 隐蔽工程是指将会被正道工序、部位施工所覆盖的工程内容，是属于过程验收的

内容之一。隐蔽工程检查记录要求的图示必须与实际施工情况相符，验收手续应及时办理，

不得后补，若需要复验的应办理复验手续。 

7.0.5 管道外观质量的检查应按照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给出“好”、“一般”、“差”的

评价意见，对于“差”的检查点应通过返修处理等方法补救。 

7.0.6 涉及重要部位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非开挖等管道施工时，勘察单位和设计单

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验收，并明确验收意见。 

7.0.7 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之前，应由建设（监理）单位组织完成工程质量初步验收。责任

单位完成初步验收存在问题整改并提交了整改报告，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由施工单位提

出申请，由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各方及相关部门共同完成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工作。 


